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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北京
前    言
为了贯彻国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在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的基础上，按照《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化工作规划（2021年-2025年）》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京市监发〔2022) 14 号）的要求，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总结工程经验，并经专家深入论证，对《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了修编。
本标准共分7章和5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设计；5.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的节能设计；6. 建筑给水排水的节能设计；7电气节能设计；其中，附录A、附录B 、附录D、附录E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提高了建筑节能目标；2.以双碳目标的结果为导向，明确提出了“能碳双控” 判定原则和结果导向的节能设计方法，首次确定了各类公共建筑设计能耗指标和运行阶段碳排放指标；3. 对公共建筑建筑进行了重新分类，确定了节能率提升的路线和措施，持续强化了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机电设备能效水平等关键性能指标；4. 新增对建筑能源结构低碳化的调整和规定，包括了供暖、空调的热源和冷源选择，太阳能光电应用的强制化，提高公共建筑终端电气化率等要求，体现电力友好型建筑的发展趋势5. 标准结合目前行业中各类能耗优化工具的优点，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软件为核心，开发了适合于公共建筑节能低碳辅助设计计算模型，可有效分析各项设计要素对建筑能耗和碳排的影响，形成先进、适用、成本可控的设计技术路径，有效促进各类新型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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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并负责组织实施，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化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2号，联系电话：88042132）。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化中心，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承安路1号院；电话：55595000；邮箱：bjbb@ghzrzyw.beijing.gov.cn）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目     次
1  总    则	1
2  术语与符号	2
2.1  术语	2
2.2  符号	3
3  基本规定	5
4  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设计	7
4.1  建筑节能设计	7
4.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8
5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13
5.1  一 般 规 定	13
5.2  热源和冷源	14
5.3  供暖、空调冷热水输配系统	18
5.4  空气处理和输送系统	21
5.5  末 端 装 置	24
5.6  监控和计量	24
6  给水排水节能设计	27
6.1  一 般 规 定	27
6.2  给 水 排 水	27
6.3  生 活 热 水	27
7  电气节能设计	30
7.1  一 般 规 定	30
7.2  供配电系统	30
7.3  照 明 系 统	31
7.4  电能监测与计量	34
附录A  建筑能耗计算及碳排放计算	37
A.1建筑设计能耗计算	37
A.2建筑运行碳排放计算	52
附录B 建筑专业设计计算资料	53
B.1  面积、外表系数的计算和朝向的确定	53
B.2  外墙、屋面平均传热系数计算和外墙保温构造分类	54
B.3  建筑外遮阳系数简化计算方法	59
附录C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	61
C.1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文件	61
C.2  建筑热工性能判定表和计算表	63
附录D  机电专业设计计算资料	69
D.1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计算	69
D.2  冷却塔供冷设计计算	71
D.3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	73
D.4  管道和设备绝热层最小厚度和最小热阻	75
D.5  太阳能生活热水相关计算	76
D.6  照明节能设计计算	78
附录E  机电专业节能判断	81
E.1  机电专业节能判断文件	81
E.2  暖通专业节能判定表和计算表	82
E.3  给排水专业节能设计判定表	92
E.4  电气专业节能设计判定表	93
本标准用词说明	97
引用标准名录	98
条文说明	100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1
2  Terms and Symbols	2
2.1  Terms	2
2.2  Symbols	3
3  Basic Requirements	5
4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of Architectural and Building Envelope Thermal	7
4.1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of Architectural	7
4.2  Building Envelope Thermal Design	8
5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of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13
5.1  General Requirements	13
5.2  Heating and Cooling Source	14
5.3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of Hot and Chilled Water	18
5.4  Air Handling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21
5.5  Terminal System	24
5.6  Monitoring, Control and Metering	24
6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27
6.1  General Requirements	27
6.2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27
6.3  Domestic Hot Water	27
7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of Electric System	30
7.1  General Requirements	30
7.2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30
7.3  Lighting System	31
7.4  Power Monitoring and Metering	34
Appendix A  Calculation of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37
A.1  Calculation of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for Design Period	37
A.2  Calculation of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for Operation Period	52
Appendix B Calculation of Building Design	53
B.1  Calculation of Building Area & Surface Factor, and Determination of Orientation	53
B.2  Calculation of Mea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External Wall and Roof, and Classification of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Structure	54
B.3  Simplified Calculation Method for Shading Coefficient	59
Appendix C  Energy Efficiency Judg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61
C.1  Energy Efficiency Judgment Document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61
C.2  Judgment and Calculation Tables for Building Envelope Thermal Performance	63
Appendix D  Design and Calculation Documents for HVAC,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nd Electrical System	69
D.1  Calculation of System Coefficient of Cold Source Performance	69
D.2  Design and Calculation of Cooling Tower System	71
D.3  Checking of Condensation for Air-to-air Energy Recovery Equipment in Winter	73
D.4  Minimum Thickness and Minimum Thermal Resistance of Pipe Insulation	75
D.5  Calculation of Solar Domestic Hot Water	76
D.6  Design and Calculation of Lighting System	78
Appendix E  Energy Efficiency Judgment of HVAC,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nd Electrical System	81
E.1  Judgment Documents of HVAC,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nd Electrical System	81
E.2  Judgment and Calculation Tables for HVAC System	82
E.3  Judgment and Calculation Tables for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92
E.4  Judgment and Calculation Tables for Electrical System	93
Explanation of Wording in This Standard	97
List of Quoted Standard	98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100





[bookmark: _Toc363138495][bookmark: _Toc337994106][bookmark: _Toc129632333][bookmark: _Toc416957102]1  总    则
1.0.1 为了贯彻国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根据北京地区的现实条件，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建筑能耗，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
1.0.3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应根据北京市的气候特征，在保证室内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根据本标准的各项规定，通过以下途径降低建筑物能耗和碳排放，并在2016年执行的国家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基础上降低30%。：
1 优化建筑设计，改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降低建筑物供暖、空调负荷；
2 通过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设计，降低冷热源系统和能量输配系统的能耗；
3 通过给水排水和电气系统及电梯的节能设计，降低建筑物给水排水、照明和其他电气系统及电梯的能耗。
4 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降低建筑物化石能源的消耗水平。
1.0.4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337994107][bookmark: _Toc363138496][bookmark: _Toc416957103][bookmark: _Toc129632334]2  术语与符号
[bookmark: _Toc129632335]2.1 术语
2.1.1 设计能耗指标（E）energy consumption index for design period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单位面积年供暖、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的终端能耗量和可再生能源系统发电量，利用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等效电后二者的差值。单位：kWhee/(m2.a)。
2.1.2 供暖累积耗热量指标（qH）index of accumulative heat loss for heating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单位面积年供暖负荷的累计值。单位： kWh/(m2.a)。
2.1.3 生活热水累积耗热量指标（qr）index of accumulative heat loss for domestic hot water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单位面积年生活热水负荷的累计值。单位： kWh/(m2.a)。
2.1.4 供暖空调照明能耗指标（En）energy consumption index for heating, air-conditioning and lighting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建筑物单位面积年供暖、空调、照明的终端能耗量利用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等效电后二者的数值。单位：kWhee/(m2.a)。
2.1.5 碳排放强度carbon emission index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建筑物在运行阶段单位面积各种实物能源消耗量按照碳排放因子折算的碳排放量。单位：kgCO2/(m2.a)。
2.1.6 等效电法 electricity equivalent approach
基于各种能源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转换为电力时规定的最大转换能力，将建筑使用的各种能源转换为电能进行换算和分析的方法。等效电用kWhee来表述。
2.1.7 建筑外表系数（F）Surface factor
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节能计算建筑面积的比值，无量纲。
2.1.8 节能计算建筑面积（A）calculation area for energy efficiency
按照建筑设计相关标准计算的面积扣除地下车库和设备机房面积后的结果。单位：m2。
2.1.9 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ML）single facade window to wall ratio
为建筑物某单一朝向的透光部位和非透光外门的洞口面积，与该朝向总面积之比。
2.1.10 总窗墙面积比（MLZ）total window to wall ratio
为建筑物各朝向透光部位和非透光外门洞口总面积之和，与各朝向总面积之和的比值。
2.1.11 透光部位transparent part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外围护结构，包括窗户、天窗（采光顶）、玻璃外门、透光幕墙等的透光材料及框。
2.1.12 可见光透射比visible transmittance
透过透光材料的可见光光通量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光通量之比。
2.1.13 太阳得热系数（SHGC）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通过围护结构透光部位（门窗或透光幕墙）的太阳辐射室内得热量与投射到围护结构透光部位（门窗或透光幕墙）外表面上的太阳辐射量的比值。
2.1.14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for cooling 
冷却塔散热的水冷式制冷系统，在制冷机名义工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设计工况下，制冷量与制冷机、冷却水泵和冷却塔的输入能量之比。
2.1.15 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quantity ratio in district heating system
设计工况下，集中供暖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热负荷（kW）的比值。
2.1.16 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cooling （heat） quantity ratio i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设计工况下，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冷（热）负荷（kW）的比值。

[bookmark: _Toc129632336]2.2 符号
2.2.1 通用符号：
A——节能计算建筑面积；
F——外表系数；
M——窗墙面积比；
2.2.2 热工计算：
K——传热系数；
Kzd——主断面传热系数；
Km——平均传热系数；
——外墙和屋面主断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SD——外遮阳系数；
SHGC——外窗等透光部位的综合太阳得热系数；
    SHGCC——外窗等透光部位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
QH——供暖季累计耗热量；
qH——建筑物累计耗热量指标；
ε1——建筑物朝向修正系数；
ε2——建筑物南向窗墙面积比修正系数；
2.2.3 暖通空调计算：
EC(H)R——空调冷水系统的耗电输冷（热）比；
plri——逐时负荷率；
Q0——单台冷机额定制冷量(kW)；
Qi——逐时冷负荷；
COP0——冷机在满负荷下的性能系数；
COPi——冷机在对应负荷率下的性能系数；
∑Qi——集中空调系统空调季累计耗冷量；
SCOPt——集中空调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2.2.4 太阳能生活热水计算：
Qs--集热系统年得热量（kJ）；
Qaux---辅助能源年加热量（kJ）；
Qhl---系统年热损失量（kJ）；
Qu---用户年用热量（kJ）；
μ---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损比；

---太阳能有效利用率。
[bookmark: _Toc363138499][bookmark: _Toc337994108][bookmark: _Toc416957104]

[bookmark: _Toc129632337]3  基本规定
3.0.1 筑节能应以保证安全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室内环境参数和使用功能为前提，以降低建筑本身能源需求和建筑的化石能源消耗量为目标。
3.0.2 同类型的建筑应按建筑分类分别满足相应性能要求。建筑分类及参数计算应符合表3.0.2的规定。
表3.0.2  公共建筑分类
	建筑类别
	建筑物类型

	甲类
	除乙类和丙类建筑之外的所有建筑。

	乙类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A＞300m2下列类型建筑：
1办公建筑；
2医院建筑（包括门诊楼、病房楼，不含医技楼和手术室）；
3）旅馆建筑；
4）学校建筑（包括中小学、大学除集体宿舍以外的教学楼、办公楼，不含实验楼等）

	丙类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A≤300m2的建筑（不包括单栋建筑面积A≤300m2，总建筑面积超过1000m2的别墅型旅馆等建筑群）。


3.0.3 共建筑的设计能耗应按照附录A.1的要求进行设计能耗计算，其中乙类建筑的设计总能耗宜符合表3.0.3的规定。
表3.0.3  公共建筑的设计能耗
	建筑类型
	供暖累积耗热量指标kWh/(m2.a)
	生活热水累积耗热量指标kWh/(m2.a)
	供暖空调照明能耗指标kWhee/(m2.a)
	设计能耗kWhee/(m2.a)

	办公建筑
	16
	0.87
	33
	37

	医院建筑
	65
	13
	48
	57

	学校建筑（中小学）
	27
	4.9
	24
	27

	旅馆建筑
	五星级及以上
	68
	13
	42
	50

	
	四星
	60
	12
	40
	45

	
	三星及以下
	60
	12
	38
	43


3.0.4 公共建筑均应按照附录A.2的要求进行碳排放强度计算，且乙类建筑在碳排放强度宜符合表3.0.4的规定；
表3.0.4  乙类建筑碳排放强度CM(kgCO2/m2.a)
	建筑类型
	碳排放强度CM

	办公建筑
	27 

	医院建筑
	54 

	学校建筑（中小学）
	24 

	旅馆建筑
	五星级及以上
	51 

	
	四星
	45 

	
	三星及以下
	44 


3.0.5 公共建筑的设计能耗计算和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计算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3.0.6 甲乙类建筑应设置太阳能系统，并应满足以下规定，其中第1和第2款可分别执行：
1 应有不少于全部屋面水平投影面积40%的屋面设置太阳能光伏组件；并计算系统的装机容量和年发电总量；
2 集中生活热水用水点集中的公共建筑，在满足本标准第6.3.4条规定的基础上，可选择设置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
3  建筑物上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光热太阳能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4  太阳能系统必须与建筑设计、施工和验收统一同步进行。
3.0.7 公共建筑应提高建筑终端电气化率，减少直接碳排放。
3.0.8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分专业写明工程项目采取的节能措施，并应包括节能运行的基本要求。
3.0.9 建筑用能系统应设置能量计量装置，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应设置可再生能源及常规能源分项计量装置。
3.0.10 风机水泵选型时，风机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规定的通风机能效等级的2级。循环水泵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GB 19762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3.0.11 建筑节能设计文件应包括按照附录A、附录C、附录E规定的相关专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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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设计

[bookmark: _Toc363138500][bookmark: _Toc129632339][bookmark: _Toc416957105]4.1  建筑节能设计
4.1.1 建筑总平面的规划布置、平面和立面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
4.1.2 建筑的主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最多频率风向（北向）和夏季最大日射朝向（西向）。
4.1.3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4.1.4 建筑总平面布置和建筑物内部的平面设计，应合理确定冷热源和通风空调设备机房的位置。冷热源设备机房宜设置在负荷中心，通风空调设备机房位置宜尽可能缩短风系统的输送距离。
4.1.5 单栋建筑物的外表系数F，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面积300m2＜A≤800m2时，F≤2.0；
2 建筑面积A＞800m2时，F≤1.6。
4.1.6 甲、乙类建筑每个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ML不宜大于0.70，丙类建筑的总窗墙面积比MLZ不应大于0.70。
4.1.7 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与屋面总面积的比值MW不应大于0.20。
4.1.8 甲类和乙类建筑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ML≥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0.40；ML＜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0.60。
4.1.9 建筑物自然通风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甲类和乙类建筑，每个单一朝向透光部位应设可开启窗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该朝向面积的5%；
2 丙类建筑可开启窗扇的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所在朝向窗面积的30%；
3 高度在100m以上的建筑，100m以上部分外窗开启受限时，100m以下部分每个单一朝向透光部位宜设可开启窗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宜小于该朝向100m以下部分朝向面积的5%；
4 外窗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应按本标准第B.1.6条计算确定。
4.1.10 下列情况应采取其他通风换气措施：
1 甲乙类建筑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可开启窗扇时；
2 高度100m以上的建筑，受条件限制不设开启窗扇的部分。
3 建筑中庭宜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
4 具有外围护结构的体育馆比赛大厅等人员密集的高大空间，应具备全面使用自然通风的条件。
4.1.11 甲、乙类建筑应采取以下通风隔热措施：
1 东西向和屋面的透光部位应设置遮阳设施，宜采用活动外遮阳。
2 屋面宜采用架空通风屋面构造或绿化。
3 钢结构等轻体结构体系建筑，其外墙宜设置通风间层。
4.1.12 人员出入频繁的外门，应符合以下节能规定：
1 朝向为北、东、西的外门应设门斗、双层门或旋转门等减少冷风进入的设施。
2 高层建筑中人员出入频繁外门所在空间，不宜与垂直通道（楼、电梯间）直接连通。
4.1.13 建筑设计应优先利用天然采光。天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的场所，有条件时宜采用导光、反光装置等方式，将天然光引入室内，作为人工照明的补充。
4.1.14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应满足表4.1.13的规定。
表4.1.13  房间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
	房间内表面位置
	可见光反射比

	顶棚
	0.6～0.9

	墙面
	0.3～0.8

	地面
	0.1～0.5


4.1.15 选用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具备以下节能运行功能：
1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应具备群控功能。
2 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电梯应具备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方式的功能。
3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宜具备空载时停运待机功能。
4.1.16 空调机组室外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设置在建筑天井、封闭内走廊等通风不良的位置；
2 不应对室外机进行出风面遮挡，其他面百叶的开孔率应达到80%；
3 应预留对室外机进行安装和清扫的条件；
4 符合周围环境的要求。

[bookmark: _Toc416957106][bookmark: _Toc129632340]4.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4.2.1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4.2.1-1和表4.2.1-2的限值规定。
表4.2.1-1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K［W/（m2·K）］

	
	外表系数≤1.2
	1.2＜外表系数≤2.0

	屋面（主断面）
	一般
屋面
	有天窗或
轻质屋面
	一般
屋面
	有天窗或
轻质屋面

	
	0.36
	0.33
	0.32
	0.28

	外墙（主断面）（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
	构造1
0.45
	构造2
	构造3
	构造1
0.41
	构造2
	构造3

	
	0.45
	0.41
	0.38
	0.41
	0.38
	0.3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50
	0.45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地下室车库顶板
	0.50
	0.50

	供暖房间与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之间的隔墙
	1.20
	1.20

	变形缝（内保温）
	0.60
	0.60

	非透光外门
	3.00
	3.00


表4.2.1-2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外表系数≤1.2
	1.2＜外表系数≤2.0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热系数SHGC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热系数SHGC

	
	
	东、南、西
	北
	
	东、南、西
	北

	透光外门
	3.00
	—
	—
	3.00
	—
	—

	单
一
朝向
透
光
部
分
	窗墙面积比≤0.20
	2.50
	—
	—
	2.50
	—
	—

	
	0.20＜窗墙面积比≤0.30
	2.50
	0.48
	—
	2.40
	0.48
	—

	
	0.30＜窗墙面积比≤0.40
	2.00
	0.40
	—
	1.80
	0.40
	—

	
	0.40＜窗墙面积比≤0.50
	1.90
	0.40
	—
	1.70
	0.40
	—

	
	0.50＜窗墙面积比≤0.60
	1.80
	0.35
	—
	1.60
	0.35
	—

	
	0.60＜窗墙面积比≤0.70
	1.70
	0.30
	0.40
	1.60
	0.30
	0.40

	
	0.70＜窗墙面积比≤0.80
	1.50
	0.30
	0.40
	1.40
	0.30
	0.40

	
	窗墙面积比＞0.80
	1.30
	0.25
	0.40
	1.30
	0.25
	0.40

	屋面透光部位
	2.00
	0.35
	2.00
	0.35


4.2.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4.2.2-1和表4.2.2-2的限值规定。
表42.2-1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
部位
	传热系数K［W/（m2·K）］

	
	外表系数≤1.2
	1.2＜外表系数≤2.0

	屋面（主断面）
	一般
屋面
	有天窗或
轻质屋面
	一般
屋面
	有天窗或
轻质屋面

	
	0.23
	0.21
	0.16
	0.15

	外墙（主断面）（包括非透光
玻璃幕墙）
	构造1
	构造2
	构造3
	构造1
	构造2
	构造3

	
	0.41
	0.38
	0.35
	0.27
	0.25
	0.23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45
	0.40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0.50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之间的隔墙
	1.20
	1.20

	变形缝（内保温）
	0.60
	0.60

	非透光外门
	3.00
	3.00


表4.2.2-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外表系数≤1.2
	1.2＜外表系数≤2.0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东、南、
西
	北
	
	东、南、西
	北

	透光外门
	3.0
	—
	—
	3.0
	—
	—

	单
一
朝向
透
光
部
分
	窗墙面积比≤0.20
	2.00
	—
	—
	1.5
	—   
	—

	
	0.20＜窗墙面积比≤0.30
	1.50
	0.48
	—
	1.3
	0.48
	—

	
	0.30＜窗墙面积比≤0.40
	1.40
	0.40
	—
	1.1
	0.40
	—

	
	0.40＜窗墙面积比≤0.50
	1.30
	0.40
	—
	1.1
	0.40
	—

	
	0.50＜窗墙面积比≤0.60
	1.20
	0.35
	—
	1.1
	0.35
	—  

	
	0.60＜窗墙面积比≤0.80
	1.10
	0.30
	0.40
	1.1
	0.30
	0.40

	
	窗墙面积比＞0.80
	1.0
	0.25
	0.40
	1.1
	0.25
	0.40

	屋面透光部位
	1.5
	0.35
	1.5
	0.30



4.2.3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4.2.3-1和表4.2.3-2的限值规定。
表4.2.3-1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K［W/（m2·K）］

	屋面
	主断面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45
	0.42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主断面）
	0.42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和地板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之间的隔墙
	1.20

	非透光外门
	3.00


表4.2.3-2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K［W/（m2·K）］
	太阳得热系数SHGC

	透光外门
	3.0
	—

	单一朝向透光部位
	2.0
	—

	屋面透光部位
	2.0
	0.40



4.2.4 建筑物下列部位应做保温，其保温材料层热阻不应小于1.6[(m2·K)/W]。
1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地面、冻土线以上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2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外墙、顶板和地面；
3 供暖房间下面从室外地坪至其以下2m的非供暖地下室顶板和外墙。
4.2.5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行建筑物围护结构冷热负荷和能耗计算时，外墙和屋面的传热系数K，应采用包括该围护结构的主体断面（简称主断面）和结构性热桥在内的平均传热系数，按本标准附录B.2计算确定
2 透光部位的传热系数K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计算确定，也可由产品技术资料提供。
3 当透光部位设置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装置时，可认定其太阳得热系数SHGC符合本标准表4.2.1-2、表4.2.2-2和表4.2.3-2的限值规定。
4 当透光部位无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装置时，其SHGC应按下式计算：
SHGC=SHGCC·SD                                  （4.2.5）
式中 SHGC——透光部位的太阳得热系数；
SHGCC——外窗等透光部位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计算确定，也可由产品技术资料提供；
SD——固定外遮阳构件对透光部位的遮阳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计算确定，也可按附录A.3的简化计算方法确定；当无固定外遮阳构件时，SD=1。
4.2.6 建筑物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的气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31433中的规定：
1 外窗的气密性能50米及以下的建筑不应低于6级，50米以上的建筑不应低于7级；
2 透光幕墙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3级。
4.2.7 外墙宜采用外保温构造。采用其他保温体系时，应采取可靠的保温或阻断热桥的措施及防潮措施。
4.2.8 围护结构的下列部位应进行详细构造设计：
1 外保温时，外墙和屋面宜减少出挑构件、附墙部件和屋面突出物。出挑构件及女儿墙等热桥部位保温层应连续。
2 外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均应采取保温措施，且热桥部位的热阻与主断面热阻的比值不应小于0.50（不包括窗口部位）。
3 采用玻璃幕墙时，非透明部分的主断面传热系数应满足本标准表4.2.1-1或表4.2.2-1规定的外墙限值；幕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采取断热措施。
4 非透光幕墙当装饰层与保温层之间有空气层时，应在保温层室外侧采取防水、透气措施。
5 变形缝应采取以下保温措施之一：
1）沿变形缝外侧的垂直面高度方向和水平面水平方向填充保温材料，向缝内填充深度均不小于300mm，且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不大于0.045W/（m·K）；
2）在变形缝两侧墙做内保温，每一侧墙的传热系数不大于本标准表4.2.1-1、表4.2.2-1规定的限值。
4.2.9 外门窗和幕墙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窗的安装位置宜靠近保温层的位置，否则外窗（外门）口外侧或内侧四周墙面应进行保温处理；
2 外窗安装宜采用具有保温性能的附框；
3 外门、窗框或附框与墙体之间应采取防水保温措施；
4 幕墙隔气层应完整、严密、位置正确，穿透隔气层处应采取密封措施；非透明幕墙冷凝水的收集和排放应畅通，且不得渗水。
5 幕墙保温材料安装应牢固、可靠；保温材料应连续，交接处应严密有效，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6 幕墙的遮阳设施安装应牢固，并满足维护检修的荷载要求。
7 幕墙通风器的通道应通畅，开启装置应便于维护。
8 建筑幕墙与基层墙体、窗间墙、窗槛墙及裙墙之间的空间，应在每层楼板处和防火分区隔离部位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封堵材料应与建筑结构主体固定，缝隙使用防火密封胶密封，且满足结构变形要求。
4.2.10 当外墙、屋面采用多层复合围护结构时，应按以下规定采取防止保温材料受潮的措施：
1 根据建筑功能和使用条件，合理选择保温材料品种和设置材料层位置。
2 当保温层或多孔墙体材料外侧存在密实材料层时，应进行内部冷凝受潮验算，必要时采取隔气措施。
3 屋面防水层下设置的保温层为多孔或纤维材料时，应采取排气或隔潮措施。
4.2.11 当甲类和乙类建筑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采用全玻璃幕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玻璃幕墙中不满足本标准传热系数限值的非中空玻璃的面积，不应超过同一朝向透光面积的15%。
2 同一朝向中，除外门之外的透光面积加权计算的平均传热系数，应满足本标准第4.2.1条或第4.2.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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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bookmark: _Toc363138504][bookmark: _Toc416957109][bookmark: _Toc129632342]5.1  一般规定
5.1.1 供暖、空调的热源和冷源应根据建筑物规模、用途，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价格，以及国家和北京地区节能减排和环保政策的相关规定等，按下列原则通过综合论证确定：
1 有可供利用的工业余热的区域，热源宜采用工业余热。
2 有条件且技术经济合理时，宜采用可再生能源或多能互补的复合能源应用形式；。当采用可再生能源受到气候等原因的限制无法保证时，应设置辅助冷热源。
3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但有城市或区域热网时，集中式供暖空调系统的热源宜采用城市或区域热网。
4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但城市电网夏季供电充足时，空调系统的冷源应采用电动压缩式机组。
5 不具备本条第1～3款的条件，但城市燃气供应充足时，可采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机供热。
6 全年进行空气调节，且各房间或区域负荷特性相差较大，需要长时间地向建筑物同时供热和供冷，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宜采用水环热泵空调系统供冷、供热。
7 执行分时电价、峰谷电价差较大，经技术经济比较，采用低谷电价能够明显起到对电网“削峰填谷”和节省运行费用时，宜采用蓄冷系统供冷。
5.1.2 公共建筑的供暖、通风、空调方式，应根据北京地区气候特点，建筑物的用途、规模、使用特点、负荷变化情况、参数要求等综合因素，通过技术经济综合分析确定。其选用原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相关规定。
5.1.3 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按下列规定进行供暖或空调系统的负荷计算：
1 供暖系统，对每个供暖房间或区域进行冬季热负荷计算；
2 集中空气调节系统，对每个空调房间或区域进行冬季热负荷和夏季逐时冷负荷计算。
5.1.4 下列参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及其他国家和北京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1 供暖、空调的室内空气设计参数；
2 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的室外设计计算参数。
5.1.5 发热量较大、采用直流式机械通风（包括空气通过降温处理后的直流式通风）消除余热的房间或区域，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过低，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保证机电设备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机电设备用房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应低于室外通风计算温度。
2 厨房热加工间采用直流式空调送风的区域，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室外通风计算温度。
5.1.6 采用局部性供暖或空调能满足供暖、空调区域的环境要求时，不应采用全室性供暖或空调。建筑空间高度大于等于10m、且体积大于10000m3的高大空间，仅要求下部区域保持一定的温湿度时，宜采用分层空调。
5.1.7 管道和设备绝热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层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中经济厚度计算方法计算。
2 保冷层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中经济厚度和防止表面结露的保冷层厚度方法计算，并取大值。
3 供冷和供热共用时，绝热层厚度应取本条1款和2款计算出的较大值。
4 管道和设备绝热层最小厚度或空调风管绝热层最小热阻可按本标准附录C.4提供的数据确定。
5 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的措施。
6 采用非闭孔材料保温时，外表面应设保护层；采用非闭孔材料保冷时，外表面应设隔汽层和保护层。

[bookmark: _Toc416957110][bookmark: _Toc129632343]5.2  热源和冷源
5.2.1 只有符合本条第1、2、4款的情况之一，才允许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建筑物供暖、空调的主体热源，并应分散设置；只有符合本条第3、4款的情况之一，才允许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建筑物空气加湿的热源：
    1 无集中供暖和燃气源，采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且无法采用热泵供暖的建筑。
2 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较小，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利用明显的分时电价差进行蓄热供暖：
1）冬季电力供应充足；
2）电锅炉的装机容量不超过夏季冷源用电（包括制冷机组和冷却水泵）的装机容量；
3）电锅炉不在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启用。 
3 无加湿用蒸汽源，且冬季必须保证相对湿度要求的建筑。
4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且其发电量能够满足直接电热供暖和/或电加湿的用电量需求。
5.2.2 燃气锅炉名义工况下热效率不应低于94%。
5.2.3 采用锅炉为热源设备时，除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冬季空调加湿等必须采用蒸汽的热负荷外，其余热负荷应采用热水锅炉；当蒸汽热负荷在总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70%，且总热负荷≤1.4MW时，可采用蒸汽锅炉。
5.2.4 当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作为冬季供暖设备时，机组在冬季设计工况下的运行性能系数COP不应低于下列数值：
1 冷热风机组：2.20；
2 冷热水机组（不包括循环水泵）：2.40。
5.2.5 选择水冷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机型时，宜按表5.2.5的制冷量范围，经过性能和价格综合比较后确定。
表5.2.5  水冷式冷水机组选型范围
	单机名义工况制冷量（kW）
	冷水机组机型

	≤116
	涡旋式

	116～500
	螺杆式

	500～1054
	螺杆式、离心式（磁悬浮）

	1054～1758
	螺杆式、离心式

	≥1758
	离心式


5.2.6 电驱动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名义工况制冷性能系数COP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工况定频、变频机组不应低于表5.2.6规定的限值；
    2 冰蓄冷用双工况离心机组不应低于表5.2.6中定频机组限值的0.90倍；
    3 地源热泵机组的能效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30721规定的1级。
4 风冷机组消耗功率应包括室外机风机消耗的功率；
5 蒸发冷却式机组计算制冷量时，机组消耗的功率应包括放热侧水泵和风机消耗的功率。
表5.2.6  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限值
	类    型
	名义制冷量（kW）
	制冷性能系数COP（W/W）

	
	
	定频机组
	变频机组

	水冷
	涡旋式
	＜528
	5.30
	4.20

	
	螺杆式
	＜528
	5.60
	4.66

	
	
	528～1163
	5.80
	5.04

	
	
	＞1163
	6.00
	5.32

	
	离心式
	＜1163
	6.00
	5.02

	
	
	1163～2110
	6.10
	5.30

	
	
	＞2110
	6.30
	5.49

	风冷或蒸发冷却
	涡旋式
	≤50
	3.00
	2.60

	
	
	＞50
	3.20
	2.70

	
	螺杆式
	≤50
	3.00
	2.70

	
	
	＞50
	3.20
	2.79


5.2.7 单台电驱动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频、变频冷水机组不应低于表5.2.7规定的限值；
2 风冷式机组计算IPLV时，机组消耗的功率应包括散热风机消耗的功率；
3 蒸发冷却式机组计算IPLV时，机组消耗的功率应包括放热侧水泵和风机消耗的电功率；
4 应按公式（5.2.7）计算，并按公式中给出的检测条件检测。
IPLV=1.2%×A+32.8%×B+39.7%×C+26.3%×D （W/W）                （5.2.7）
式中 A——10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30℃/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35℃；
     B——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26℃/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31.5℃；
     C——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23℃/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28℃；
     D——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19℃/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24.5℃。
表5.2.7  定频冷水（热泵）机组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限值
	类    型
	名义制冷量（kW）
	制冷性能系数IPLV（W/W）

	
	
	定频机组
	变频机组

	水冷
	涡旋式
	＜528
	5.25
	6.30

	
	螺杆式
	＜528
	5.65
	6.50

	
	
	528～1163
	6.00
	7.00

	
	
	＞1163
	6.30
	7.60

	
	离心式
	＜1163
	5.90
	7.22

	
	
	1163～2110
	5.90
	7.61

	
	
	＞2110
	6.20
	8.06

	风冷或蒸发冷却
	涡旋式
	≤50
	3.20
	3.60

	
	
	＞50
	3.45
	3.70

	
	螺杆式
	≤50
	3.20
	3.60

	
	
	＞50
	3.30
	3.70


5.2.8 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单元式空调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的能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机驱动压缩机单元式空调机组名义工况能效不应低于表5.2.8-1规定的限值； 
2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名义工况的能效不应低于表5.2.8-2规定的限值； 
3  机组消耗功率应包括送风机消耗的功率；
4  风冷式机组消耗功率应包括室外机风机消耗的功率。
表5.2.8-1  电机驱动单元式空调机制冷能效比限值
	类    型
	名义制冷量CC（kW）
	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Wh/Wh）
	全年性能系数APF（Wh/Wh）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W/W）

	风冷式
	单冷型
	7.0＜CC≤14
	3.80
	
	

	
	
	CC＞14.0
	3.00
	
	

	
	热泵型
	7.0＜CC≤14.0
	
	3.10
	

	
	
	CC＞14.0
	
	3.00
	

	水冷式
	7.0＜CC≤14
	
	
	3.70

	
	CC＞14
	
	
	4.30


表5.2.8-2  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制冷能效比限值
	类    型
	名义制冷量（kW）
	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Wh/Wh）
	全年性能系数APF（Wh/Wh）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W/W）

	风冷式
	单冷型
	CC≤7.1
	3.80
	
	

	
	
	7.1＜CC≤14.0
	3.60
	
	

	
	
	14.0＜CC≤28.0
	3.40
	
	

	
	
	CC＞28.0
	3.00
	
	

	
	热泵型
	CC≤7.1
	
	3.40
	

	
	
	7.1＜CC≤14.0
	
	3.20
	

	
	
	14.0＜CC≤28.0
	
	3.00
	

	
	
	CC＞28.0
	
	2.80
	

	水冷式
	CC≤14.0
	
	
	4.00

	
	CC＞14.0
	
	
	3.80


5.2.9 设计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时，在规定条件下，单冷式的制冷季节能源消耗率SEER和热泵型的全年能源消耗率APF，应不低于《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5规定的1级标准。
5.2.10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低温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的能效等级不应低于《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GB21454规定的1级标准。
5.2.11 采用冷却塔释热的水冷式制冷机组时，应按本标准附录C.1计算确定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值，且不应低于表5.2.10规定的限值。
表5.2.10  水冷式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

	
	
	定频单工况机组
	变频机组
	双工况机组

	冷水（热泵）机组
	涡旋式
	＜528
	4.48 
	3.65 
	

	
	螺杆式
	＜528
	4.48 
	4.00 
	

	
	
	528～1163
	4.70 
	4.29 
	

	
	
	＞1163
	4.86 
	4.51 
	

	
	离心式
	＜1163
	4.86 
	4.29 
	4.45 

	
	
	1163～2110
	5.08 
	4.50 
	4.65 

	
	
	＞2110
	5.22 
	4.64 
	4.78 


5.2.12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应根据计算的空调系统冷负荷值直接选定，不应另作附加。
5.2.13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水（热泵）机组台数及单机制冷量（制热量）选择，应能适应空调负荷全年变化规律，满足季节及部分负荷要求。机组不宜少于两台；当小型工程仅设一台时，应选择调节性能优良的机型，并应能满足建筑最低负荷的要求。
5.2.14 水冷式冷水机组冷却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冷却塔补水总管上应设置水流量计量装置。
2 应设置过滤器（除污器）和水处理装置，采用水冷管壳式冷凝器的冷水机组宜设置自动在线清洗装置。
3 当设置冷却水集水箱且必须设置在室内时，集水箱宜设置在冷却塔的下一层，且冷却塔布水器与集水箱设计水位之间的高差不应超过8m。
4 冷却塔应设置在空气流通条件好的场所。
5.2.15 间歇运行的开式冷却塔的集水盘或下部设置的集水箱，其有效存水容积，应大于湿润冷却塔填料等部件所需水量及停泵时靠重力流入的管道内水容量之和。
5.2.16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可采取措施对制冷机组的冷凝热进行回收利用。
5.2.17 采用蒸汽为供热、制冷的能源时，用汽设备产生的凝结水应回收利用；凝结水回收系统宜采用闭式系统。
5.2.18 热源和热力站的节能设计，还应执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的相关规定。
5.2.19 当建筑物存在冬季需要供冷的内区，且设计了冬季供冷空调系统时，冬季应采用利用自然冷源供冷的技术措施，并满足下列规定：
1 除冬季采用热回收冷水机组为内区供冷且全部回收了制冷机组的冷凝热之外，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工程，应利用冷却塔为风机盘管提供空调冷水：
1）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空调系统，且新风不能满足供冷需求；
2）风机盘管的冷源为水冷式冷水机组，且通过冷却塔释热。
2 舒适性空调采用全空气系统时，新风比应符合本标准第5.4.7条3款的规定。
5.2.20 建筑物冬季采用自然冷源供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充分利用室外新风作冷源。
2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能够利用冷却塔提供空调冷水的室外最高湿球温度设计值不应低于5℃。冷却塔供冷设计计算资料见本标准附录C.2。
3 采用水环热泵系统时，应按内外区分别布置末端机组，设计工况下为外区供暖提供的内区余热量不应小于内区可利用总余热量的70%。
4 冬季采用热回收冷水机组为内区供冷时，应全部回收制冷机组的冷凝热，用于外区供暖和/或作为生活热水热源。

[bookmark: _Toc416957111][bookmark: _Toc129632344]5.3  供暖、空调冷热水输配系统
5.3.1 集中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为热媒。
5.3.2 供暖、空调冷热水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散热器供暖系统供水温度不应超过85℃，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20℃。
2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供水温度不应超过60℃，采用热泵提供热水时供水温度不宜超过45℃。
3 采用冷水机组直接供冷时，空调冷水供水温度不宜低于5℃，空调冷水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5℃；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适当增大供回水温差。
4 采用市政热力或锅炉供应的一次热源通过换热器加热的二次空调热水，供水温度宜采用50℃～60℃；空调热水的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15℃。
5 采用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作为热源时，空调热水供回水温度和温差应按设备要求和具体情况确定，并应使设备具有较高的供热性能系数。
6 采用其他系统时，冷热水参数应符合现行《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相关规定。
5.3.3 供暖、空调冷热水系统应采用闭式循环系统。
5.3.4 集中空调和供暖水管道制式和系统类型的选择确定和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的相关规定。
5.3.5 除空调热水和空调冷水系统的流量和管网阻力特性及水泵工作特性相吻合的情况外，两管制空调水系统应分别设置冷水和热水循环泵。
5.3.6 采用集中供暖和集中空调系统，选配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和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EHR-h或EC(H)R-a值应符合下式规定：

EHR-h或EC(H)R-a=             （5.3.6）
式中 G	——每台运行水泵的设计流量（m3/h）；
H	——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扬程（mH2O）；
ηb——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工作点的效率，根据水泵生产企业提供的数据取值，当无资料时可按水泵流量近似取值：G≤60m3/h时取0.63，60m3/h＜G≤200m3/h时取0.69，G＞200m3/h时取0.71；
Q	——设计热负荷或冷负荷（kW）；
 ΔT——规定的供回水温差，按表5.3.6-1取值（℃）；
A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按表5.3.6-2取值；
B——与机房和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按表5.3.6-3取值；

α——与有关的计算系数，按表5.3.6-4取值；

  ——管网供回水管总长度（m），如下确定：
1）供暖系统从热力站出口计算至末端散热器或地面辐射供暖分集水器；
2）空调冷热水系统从冷热源机房出口计算至系统最远末端空调设备，当末端为风机盘管时管道长度减去100m。
表5.3.6-1  ΔT取值表
	供暖系统
	空调冷水系统
	空调热水系统

	
	一般系统
	冷水机组直接
提供高温冷水
	一般热源
	空气源热泵、溴化锂机组、水源热泵机组等

	按设计
参数确定
	5℃
	按设计参数确定
	15℃
	按机组名义工况参数确定



表5.3.6-2  A取值表
	设计水泵流量G（m3/h）
	G≤60
	60＜G≤200
	G＞200

	A取值
	0.004225
	0.003858
	0.003749

	不同流量的水泵并联运行时，按单台最大流量选取


表5.3.6-3  管道系统的B取值表
	系统组成
	供暖管道
	空调四管制管道
	空调二管制管道

	一级泵
	冷水系统
	—
	28
	28

	
	热水系统
	17
	22
	21

	二级泵
	冷水系统
	—
	33
	33

	
	热水系统
	21
	27
	25

	多级泵
	冷水系统
	每增加一级泵，B值增加5

	
	热水系统
	每增加一级泵，B值增加4


表5.3.6-4  管道系统的α取值和计算式
	系统
	
管网主干线长度范围

	
	
≤400m
	
400m＜＜1000m
	
≥1000m

	供暖
	0.0115
	
0.003833+3.067/
	0.0069

	空调
	冷水
	0.0200
	
0.016+1.6/
	
0.013+4.6/

	
	二管制热水
	0.0024
	
0.002+0.16/
	
0.0016+0.56/

	
	四管制热水
	0.0140
	
0.0125+0.6/
	
0.009+4.1/



5.3.7 集中空调、供暖冷热水系统应按流量调节的原则配置循环水泵：
1 下列情况应采用变速运行的水泵：
1）冷水机组变流量运行的一级泵系统，其空调冷水循环泵；
2）空调冷水二级泵或多级泵系统，其二级泵等负荷侧各级循环泵；
3）燃气锅炉直接供热水采用二级泵系统时，输配系统为变流量运行的二级循环泵；
4）通过设置换热器间接供冷或供热的空调水系统，二次侧循环水泵；
5）通过设置换热器间接供热的供暖系统，输配系统为变流量运行时的二次侧循环水泵。
2 输配系统为定流量运行的散热器供暖系统，宜能够分阶段改变系统流量，可采取以下措施：
1）设置双速或变速泵；
2）设置两台或多台水泵并联运行。
5.3.8 闭式空调、供暖冷热水系统宜优先采用高位膨胀水箱定压。系统的膨胀水量应回收。
5.3.9 集中空调和供暖冷热水系统，应通过管路布置和选择管径减少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当设计工况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计算值超过15%时，应采取水力平衡措施。
5.3.10 集中空调、供暖冷热水水质应符合《采暖空调系统水质标准》GB/T 29044的相关规定。供暖和空调热水应进行软化处理。

[bookmark: _Toc416957112][bookmark: _Toc129632345]5.4  空气处理和输送系统
5.4.1 公共建筑的通风，应符合以下原则：
1 当建筑物内存在余热、余湿及其他有害物质时，宜优先采用通风措施加以消除，并应结合建筑设计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的设计规定见本标准第4.1.9条。
2 当通风不能满足消除设计工况室内余热余湿的条件，设置对空气进行冷却处理的空调系统时，应能够在非设计工况时尽量利用通风消除室内余热余湿。
3 建筑物内产生大量热湿以及有害物质的部位，宜优先采用局部排风；当不能采用局部排风或局部排风达不到卫生要求时，应辅以全面排风或采用全面通风。
5.4.2 当通风系统使用时间较长且运行工况有较大变化时，通风机宜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当系统为多台风机并联时，也可采用台数调节改变通风量。
5.4.3 使用时间、温度、湿度等要求条件不同的空调区，不宜划分在同一个空调风系统中。需要合用空调风系统时，应能对不同区域在末端分别处理或控制。
5.4.4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风量应通过空气焓湿图计算确定，在允许范围内应采用最大送风温差。除对最高湿度限制和温湿度波动范围等要求严格的空调区外，同一个空气处理系统中，不应有同时冷却和再热过程（包括末端设备再热）。必须采用再热时，宜优先采用废热、工业余热。
5.4.5 全空气空调系统服务于多个不同新风比的空调区时，系统设计工况的新风比不应取各空调区新风比中的最大值，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Y=X/(1+X-Z)                              （5.4.5-1）
Y=Vot/Vst                                 （5.4.5-2）
X=Von/Vst                                 （5.4.5-3）
Z=Voc/Vsc                                 （5.4.5-4）
式中  Y	——修正后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t——修正后的总新风量，m3/h；
Vst——总送风量，即系统中所有房间送风量之和，m3/h；
X	——未修正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n——系统中所有房间的新风量之和， m3/h；
Z	——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比；
 Voc——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量，m3/h，；
 Vsc——需求最大的房间的送风量， m3/h。
5.4.6 可调新风比的全空气空调系统宜能够实现全新风运行，且排风系统应与新风量的调节相适应。
5.4.7 舒适性全空气空调系统设计应使新风比可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空调区域，所有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达到的最大总新风比，应不低于50%； 
2 人员密集的大空间的所有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达到的最大总新风比应不低于70%； 
3 需全年供冷的空调区的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达到的最大总新风比应不低于70%。
5.4.8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风机应按下列规定设置：
1 变风量空调系统空气处理机组的风机，应采用变速风机；
2 人员密集场所的定风量系统，单台空气处理机组风量大于10000m3/h时，应能改变系统送风量，宜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
3 空调系统对应的排风机，应能适应新风量的变化。
5.4.9 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直流式全空气空调系统：
1 夏季室内设计参数的比焓大于等于室外空气比焓；
2 系统所服务的空调区排风量大于等于按负荷计算出的送风量；
3 室内散发有毒有害物质，以及防火防爆等要求不允许空气循环使用；
4 卫生或工艺要求采用直流式（全新风）全空气空调系统；
5 风量大于等于10000m3/h、最小新风比大于等于50%，且按本标准5.4.12条的规定设置了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全空气空调系统。
5.4.10 房间采用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装置，并设集中新风系统时，新风系统宜具备可在各季节采用不同新风量的条件，对应的排风设施应能适应新风量的变化。
5.4.11 全楼中采用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设备加集中新风的空调系统，其设计最小新风总送风量大于等于40000m3/h时，应有相当于总新风送风量至少50%的排风设置集中排风系统，并进行能量回收。
5.4.12 全空气直流式集中空调系统的送风量大于等于3000m3/h时，应对相当于送风量至少75%的排风进行能量回收。
5.4.13 集中空调系统按本标准第5.4.11条和第5.4.12条的规定进行排风能量回收设计时，以下房间可不回收排风能量，送入该房间的新风送风量或送风量可不计入“总新风送风量”或“总送风量”：
1 排风中有害物质浓度较大的房间；
2 冬季采用加热处理的直流送风系统，室内设计温度≤5℃的设备机房等；
3 设有经常开启的外门的首层大堂等房间；
4 新风系统仅在夏季使用，且新风和排风的设计温差不大于8℃的房间。
5.4.14 新风热回收机组的选用及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新风热回收机组在规定工况下的交换效率，应符合表5.4.14的规定： 
表5.4.14  新风热回收机组在规定工况下的交换效率
	类型
	交换效率（%）

	
	制冷
	制热

	焓效率
	>60
	>65

	温度效率
	>65
	>75


2 能量回收系统排风量与新风量的比值R应为0.75～1.33。
3 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D.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
4 冬季也需要除湿的空调系统，应采用显热回收装置。
5 根据卫生要求新风与排风不应直接接触的系统，应采用内部泄漏率小的回收装置。
5.4.15 有人员长期停留，且不采用有组织集中送新风的空调区（房间），应按下列规定设置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
1 各空调区均宜设置。
2 当各空调区的人员所需最小总新风量大于等于40000m3/h时，至少应在人员相对密集的空调区域设置，且双向换气装置负担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不应少于人员所需最小总新风量的50%。
5.4.16 设置供暖和空调的区域，通风和空调系统与室外相连接的风管或设施应设置与设备自动连锁启闭的电动密闭风阀。空气处理机组（包括新风机组）的电动风阀应设置在机组进风口或进风管道上。
5.4.17 选配的空气过滤器阻力应满足国家标准《空气过滤器》GB/T 14295的相关规定。全空气空调系统采用变新风比设计时，过滤器应能满足最大新风比运行的需要。
5.4.18 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采取以下减少风管阻力的措施：
1 风管作用半径不宜过大。
2 风管宜采用圆形、扁圆形或矩形，矩形风管长短边比不宜大于4，且不应超过10。
3 风管改变方向、变径及分路时，不宜使用矩形箱式管件代替弯管、变径管、三通等管件；必须使用分配气流的静压箱时，其断面风速不宜大于1.5m/s。
4 风管弯管应为内外同心弧形弯管，曲率半径不宜小于1.5倍的平面边长，当平面边长大于500mm且曲率半径小于1.5倍的平面边长时，应设置弯管导流叶片。
5 风管的变径管应做成渐扩或渐缩形，其每边扩大收缩角度不宜大于30°。
6 弯头、三通、调节阀、变径管等管件之间直管段长度，不宜小于5～10倍当量管径。
7 风机或空调机组入口与风管连接，应有大于风口直径的直管段，当弯管与风机入口距离过近时，应在弯管内加导流片。
8 风管与风机出口连接，在靠近风机出口处的转弯应和风机的旋转方向一致，风机出口处至转弯处宜有不小于3倍风机入口直径的直管段。
9 风管内风速宜按表5.4.18确定。
表5.4.18  风管内空气流速（m/s）
	风管分类
	居住场所
	公共场所

	
	推荐流速
	最大流速
	推荐流速
	最大流速

	干管
	3.5～4.5
	6.0
	5.0～6.5
	8.0

	支管
	3.0
	5.0
	3.0～4.5
	6.5

	从支管上接出的风管
	2.5
	4.0
	3.0～3.5
	6.0

	风机或空调机组入口
	3.5
	4.5
	4.0
	5.0

	风机或空调机组风机出口
	5.0～8.0
	8.5
	6.5～10
	11.0

	厨房排油烟管道
	8～10


5.4.19 通风和空调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可按公式（5.4.19）进行计算，并不宜大于表5.4.19的限值。


                          （5.4.19）
式中  Ws——单位风量耗功率［W/（m3/h）］；
     P ——空调机组的余压或通风系统风机的风压（Pa）；
ηcd——电机及传动效率，取ηcd=0.85；
ηf——风机效率。
表5.4.19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限值
	系统形式
	Ws［W/（m3/h）］

	机械通风系统
	0.27

	空调新风系统
	0.24

	办公建筑定风量空调系统
	0.27

	办公建筑变风量空调系统
	0.29

	商场、酒店建筑全空气空调系统
	0.30



5.4.20 空调风系统不应采用土建风道作为已经进行过冷、热处理的送风道（包括新风送风道）。当因条件受限，进行过冷、热处理的送风确实需要使用土建风道时，必须采取严格防止漏风和绝热的措施。

[bookmark: _Toc416957113][bookmark: _Toc129632346]5.5  末端装置
5.5.1 空调和供暖系统末端装置的规格，应根据房间冷热负荷计算结果确定。
5.5.2 散热器应明装。有特殊要求的场所设有恒温控制阀的散热器必须暗装时，恒温控制阀应选择温包外置式。
5.5.3 空调区内设置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装置时，下列情况不宜直接从吊顶内回风：
1 建筑顶层；
2 吊顶上部存在较大发热量；
3 吊顶空间较高。

[bookmark: _Toc129632347][bookmark: _Toc416957114]5.6  监控和计量
5.6.1 集中供暖与空气调节系统，应进行监测和控制，其内容可包括参数检测、参数与设备状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转换、能量计量，以及中央监控与管理等，具体内容应根据建筑功能、相关标淮、系统类型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6.2  供水设计温度高于60℃的集中供暖系统的热源，应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
5.6.3 冷热源系统的控制应满足下列节能配置要求：
1 应对系统的冷热量瞬时值和累计值进行监测。
2 冷水机组应优先采用由冷量优化控制运行台数的方式。
3 应对冷热源的供回水温度（温差）和压差进行监测和控制。
4 空调供暖的供水设计温度不高于60℃时，宜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根据室外空气温度进行供水温度调节。
5 冷热源主机在三台及以上时，应采用机组群控方式。
5.6.4 空调冷却水系统的节能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冷却塔出水温度控制应优先采用控制冷却塔风机启停或转速的方式。
2 全年运行的冷却塔供回水总管之间应设置旁通调节阀；冷水机组供冷时，应根据机组最低冷却水温度调节旁通水量；冷却塔供冷时应根据冬季空调冷水最高温度和防冻最低温度控制旁通阀的开闭。
3 宜根据水质检测情况进行排污控制。
5.6.5 按本标准第4.3.7条1款采用变速运行的水泵时，系统流量调节应采用自动控制，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并联运行的一组水泵应同步进行变速调节，且水泵宜变压差运行。
2 水泵运行台数宜根据系统所需流量进行控制，并使水泵运行在高效区。
5.6.6 公共建筑主要供暖和空调区域的室温应能够自动调控，典型区域的室温应具备监测和远传的条件。
5.6.7 集中空调系统末端设备采用风机盘管机组时，应配置风速开关，并应采用室温控制水路两通电动阀的自控方式。
5.6.8 空调风系统应包括下列基本监控内容：
1 空气温度的监测和控制，有湿度控制要求时空气湿度的监测和控制；
2 全空气空调系统变新风比宜采用自动控制方式；
3 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及故障报警；
4 有冻结可能时设置盘管防冻保护；
5 过滤器的超压报警或显示。
5.6.9 通风系统的风机按照本标准5.4.2条的要求设置时，风机转速或台数控制宜采用自动控制方式。
5.6.10 甲乙类公建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应采用新风量需求控制。即根据室内CO2浓度检测值增加或减少新风量，使CO2浓度始终维持在卫生标准规定的限值内。
5.6.11 地下停车库的通风系统，宜根据使用情况对通风机设置定时启停或运行台数控制，或根据车库内的CO浓度进行自动运行控制。
5.6.12 锅炉房、热力站和制冷机房应计量下列能源和水的消耗量：
1 燃料消耗量；
2 设备耗电量；
3 补水量。
5.6.13 集中供热公共建筑的热源和热力站应对供热量进行计量监测。热量结算点应设置热量表。
5.6.14 热量计量装置的选择、安装，数据采集、存储和远传通讯功能要求，应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的相关规定。
5.6.15 集中供冷的公共建筑的供冷机房应对供冷量进行计量监测。采用区域性冷源时，每栋公共建筑的冷源接入处应设置计量冷量的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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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排水节能设计

[bookmark: _Toc363138514][bookmark: _Toc416957117][bookmark: _Toc129632349]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的相关规定。
6.1.2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设置用水计量水表，有热量计量要求时应设置耗热量表。
6.1.3 给排水系统的器具应选用低阻力、低水耗产品并采用耐腐蚀、耐久性能好的器材。
6.1.4 空调冷却水补水系统的节能节水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5.2.14条、第5.2.15条、第5.2.19条和第5.6.4条的规定。

[bookmark: _Toc129632350][bookmark: _Toc416957118]6.2  给水排水
6.2.1 设有市政或小区供水管网的建筑，应充分利用室外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6.2.2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供水要求的多层、高层建筑的各类供水系统应竖向分区，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0.45MPa。
2 当系统用水量较大时，各加压供水分区宜分别设置加压泵，不宜采用减压阀分区。
3 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减压设施保证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大于0.20MPa，且不应小于用水器具要求的工作压力。
6.2.3 应结合建筑物外部供水条件、用水系统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选用合理的加压供水方式。
6.2.4 供水加压泵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管网水力计算选择和配置，保证水泵工作时应在其高效区。
2 应选择具有随流量增大，扬程逐渐下降特性的供水加压泵。
6.2.5 水泵房宜设置在给水系统中心，并靠近用水量集中区域；水箱（池）的设置位置，宜使水泵的提升高度尽量减小。
6.2.6 高于室外地坪的污废水宜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入室外管网。

[bookmark: _Toc416957119][bookmark: _Toc129632351]6.3  生活热水
6.3.1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宜优先采用下列热源：
1 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的区域，宜采用废热或工业余热；
2 有条件时，宜采用太阳能；
3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但有保证全年供热的城市热网时，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宜采用城市热网；
4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有条件且技术合理时宜采用地热能或空气源热泵。
6.3.2 除满足本标准4.2.3条的条件而设置蒸汽锅炉的情况外，不应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制备蒸汽再进行热交换后供应生活热水的热源方式。采用燃气锅炉制备热水作为生活热水的热源时，锅炉名义工况下的热效率应符合本标准第4.2.2条的规定。
6.3.3 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制备生活热水时，热泵热水机在名义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性能系数（COP）不应低于表6.3.3的规定，并应有保证水质的有效措施。
表6.3.3 热泵热水机性能系数（COP）（W/W）
	制热量（kW）
	热水机型式
	普通型
	低温型

	H＜10
	一次加热式、循环加热式
	4.40
	3.60

	
	静态加热式
	4.00
	-

	H≥10
	一次加热式
	4.40
	3.70

	
	循环加热
	不提供水泵
	4.40
	3.70

	
	
	提供水泵
	4.30
	3.60


6.3.4 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市政供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生活热水的主体热源。
1 按60℃计的生活热水最高日总用水量不大于5m3，或人均最高日用水定额不大于10L的建筑；
2 无集中供热热源和燃气源，采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且无条件采用可再生能源的其他建筑。
6.3.5 当采用太阳能进行生活热水供应时，应根据建筑功能、安装条件、用热水规律、使用者要求等因素，按照以下要求设置：
1 日均用热水量宜按照《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11/T461-2019表4.3.1-2中用水定额下限值选取；
2 当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损比大于0.6时，不宜采用集中式供应系统；
3 采用分散辅热且辅热热源位置应靠近用水点；
4 宜采用定时循环方式；
5 太阳能有效利用率不应小于40%；
6 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损比μ和太阳能有效利用率ηr的计算应符合附录D.5的规定。
6.3.6 冷热水分区应一致，当无法满足要求时，应采取保证用水点处冷水、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稳定的措施。
6.3.7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应设机械循环的热水回水管道，保证干管、立管中的热水循环。除定时供应或连续使用热水的公共浴室外，循环系统应保证配水点出水温度不低于45℃的时间不大于10s。当不满足上述要求，或对卫生器具出口水温要求恒定时，应采取支管设置循环管、支管设自控电伴热等措施。
6.3.8 集中生活热水加热器的设计供水温度不应高于60℃。
6.3.9 生活热水水加热设备的选择和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被加热水侧阻力不宜大于0.01MPa。
2 热媒管道应设自动温控装置。
6.3.10 生活热水供回水管道、水加热器、贮水箱（罐）等均应保温，保温层设置应符合本标准第5.1.7条的规定。室外保温直埋管道应埋设在冰冻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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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气节能设计

[bookmark: _Toc129632353][bookmark: _Toc416957121]7.1  一般规定
7.1.1 建筑电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和《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的相关规定。
7.1.2 电力变压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和照明产品的能效水平不应低于相应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或能效等级2级要求。
7.1.3 应结合建筑的使用功能、能耗控制要求、运行管理要求等综合因素指标，合理确定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组成，采用适宜的节能控制措施。

[bookmark: _Toc416957122][bookmark: _Toc129632354]7.2  供配电系统
7.2.1 供配电系统设计方案应合理选择变压器，合理选择线路路径，提高变配电系统节能运行的实效性。
7.2.2 变配电所应设在靠近区域负荷中心的位置。
7.2.3 季节性负荷、工艺负荷卸载时，为其单独设置的变压器具有退出运行的措施。
7.2.4 主要变配电设备应通过电力负荷、电能损耗、无功功率补偿等计算确定。应合理选择变压器容量和台数，变压器负荷率设计值宜在60%~85%的范围，并应保持三相负荷平衡分配。
7.2.5 公共建筑应采用2级能效等级的节能型变压器，建筑设备使用的电动机应采用能效等级达到2级及以上的节能型产品。
7.2.6 建筑设备的电动机及变频器的选用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无调速要求的电动机不应采用变频器，且应工作在高效率运行状态；
2 当要求电动机调速但不要求连续调速运行时，宜采用双速或三速电动机；
3 有连续调速运行要求的电动机采用变频器时，设计选用的变频器的谐波限制、能效等级，以及变频器的散热条件，应满足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416957123]7.2.7 电梯等节能运行控制应满足本标准第4.1.15条的规定。
7.2.8 太阳能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应符合表7.2.8的规定：
表7.2.8  太阳能光伏组件转换效率
	材料种类
	光电转换效率（%）

	
	电池转换效率（%）
	组件转换效率（%）

	多晶硅
	19.5
	18

	单晶硅
	23
	21


 
7.2.9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应用形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优先采用用户侧并网发电系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2 宜采用直流配电技术；
3 采用全年逐时动态计算（暖通空调），满足光伏日平衡或周平衡要求；采用全年逐时动态计算（暖通空调），满足光伏日平衡或周平衡要求。

[bookmark: _Toc129632355]7.3  照明系统
7.3.1 公共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表7.3.1-1～表7.3.1-9的规定，其中办公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中具有办公用途场所的室内照明功率密度值在《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规定的限值基础上降低了15%；当房间或场所的室型指数值等于或小于1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制可增加，但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20%；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提高或降低一级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7.3.1-1  办公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中具有办公用途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普通办公室、会议室
	300
	≤6.8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500
	≤11.5

	服务大厅
	300
	≤8.5


表7.3.1-2  商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一般商店营业厅
	300
	≤9.0

	高档商店营业厅
	500
	≤14.5

	一般超市营业厅、仓储式超市、专卖店营业厅
	300
	≤10.0

	高档超市营业厅
	500
	≤15.5


注：当一般商店营业厅、高档商店营业厅、专卖店营业厅需装设重点照明时，该营业厅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可增加5W/㎡。
表7.3.1-3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客房
	一般活动区
	75
	≤6.0

	
	床头
	150
	

	
	卫生间
	150
	

	中餐厅
	200
	≤8.0

	西餐厅
	150
	≤5.5

	多功能厅
	300
	≤12.0

	客房层走廊
	50
	≤3.5

	大堂
	200
	≤8.0

	会议室
	300
	≤8.0


表7.3.1-4  医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治疗室、诊室
	300
	≤8.0

	化验室
	500
	≤13.5

	候诊室、挂号厅
	200
	≤5.5

	病房
	200
	≤5.5

	护士站
	300
	≤8.0

	药房
	500
	≤13.5

	走廊
	100
	≤4.0


表7.3.1-5  教育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教室、阅览室、实验室、多媒体教室
	300
	≤8.0

	美术教室、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
	500
	≤13.5

	学生宿舍
	150
	≤4.5


表7.3.1-6  会展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会议室、洽谈室
	300
	≤8.0

	宴会厅、多功能厅
	300
	≤12.0

	一般展厅
	200
	≤8.0

	高档展厅
	300
	≤12.0


表7.3.1-7  交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候车（机、船）室
	普通
	150
	≤6.0

	
	高档
	200
	≤8.0

	中央大厅、售票大厅、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出发大厅
	200
	≤8.0

	地铁站厅
	普通
	100
	≤4.5

	
	高档
	200
	≤8.0

	地铁进出站门厅
	普通
	150
	≤5.5

	
	高档
	200
	≤8.0


表7.3.1-8  金融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营业大厅
	200
	≤8.0

	交易大厅
	300
	≤12.0


表7.3.1-9  公共建筑通用房间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走廊
	普通
	50
	≤2.0

	
	高档
	100
	≤3.5

	厕所
	普通
	75
	≤3.0

	
	高档
	150
	≤5.0

	控制室
	一般控制室
	300
	≤8.0

	
	主控制室
	500
	≤13.5

	电话站、网络中心、计算机站
	500
	≤13.5

	动力站
	风机房、空调机房
	100
	≤3.5

	
	泵房
	100
	≤3.5

	
	冷冻站
	150
	≤5.0

	
	压缩空气站
	150
	≤5.0

	
	锅炉房、煤气站的操作层
	100
	≤4.5

	仓库
	大件库
	50
	≤2.0

	
	一般件库
	100
	≤3.5

	
	半成品库
	150
	≤5.0

	
	精细件库
	200
	≤6.0

	公共机动车库
	车道
	50
	≤1.9

	
	车位
	30
	

	车辆加油站
	100
	≤4.5


7.3.2 建筑夜景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LPD值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的有关规定。
7.3.3 应按附录D.6对国家强制性条文规定的房间或场所，进行照明节能设计计算。
7.3.4 应选用高效节能照明产品，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设计选用的光源、镇流器的能效水平应不低于相应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或能效等级2级要求。
2 采用多种类型光源的照明系统，照明配电系统功率因数不应低于0.9；
3 谐波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GB 17625.1规定的C类照明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7.3.5 照明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控制应结合建筑使用情况和天然采光状况，进行分区、分组控制。
2 旅馆客房应设置节电控制型总开关。
3 除单一灯具的房间，每个房间的灯具控制开关不宜少于2个，且每个开关所控的光源数不宜多于6盏。
4 人员出入不频繁的门厅、楼梯间、走道等场所采用就地感应控制时，光源应采用LED灯。
5 大堂、人员聚集大厅、大开间办公室等大空间场所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6 当设置电动遮阳装置时，照度控制宜与其联动。
7 建筑景观照明应设置平时、一般节日、重大节日等多种模式自动控制装置。
8 采用导光、反光装置利用自然光照明的场所，宜对人工照明进行自动控制，有条件可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人工照明进行调光控制。

[bookmark: _Toc416957124][bookmark: _Toc129632356]7.4  电能监测与计量
7.4.1 建筑面积不低于20000m2且采用集中空调的公共建筑，应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7.4.2 公共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应具备负荷调节能力，向下调节能力不小于5%。
7.4.3 公共建筑的电能计量，应具备实施复费率电能管理的条件，并应满足《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的规定。
7.4.4 甲、乙类公共建筑应按照功能区域设置电能计量。
7.4.5 实施电能监测的低压配电系统和分项计量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组成结构简单、可靠。
2 在低压配电系统中第一级电源进线和主要出线回路上，及第二级以下的重点监测回路上，结合用电负荷配电特点，设置计量或测量仪表对用电负荷进行连续监测。
3 电能监测中采用的分项计量仪表具有远传通讯功能。
4 分项计量系统中使用的电能仪表的精度等级不低于1.0级。
5 分项计量系统中使用的电流互感器的精度等级不低于0.5级。
7.4.6 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规则应符合表7.4.6和下列规定：
1 可结合工程实际遵照表7.4.6的项目划分和编码规则进行调整和在“其他”项延续，各“其他”项所含内容按编码号举例如下：
1）B1F、B2C：冷热源机房内的补水泵、软化水设备、污水泵、机房通风机等；
2）B3B：给排水机房内的污水泵、机房通风机、生活热水循环泵等；
3）B4：如果工程中设有中水机房，可单独列一级子项；如果工程采用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外机用电可单独列一级子项；
2 编码A1C：“空调通风末端”指房间内单相供电的风机盘管、分体空调机（包括室内机和室外机）、多联机的室内机、水环热泵末端机组、排气扇、新风换气机等小型空调通风末端设备。
3 编码C：“空调通风用电”指三相供电的集中送排风系统的风机用电（包括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热回收机组、排风机等）。
4 编码A1A和A1B：照明和插座分项计量应在办公等插座用电量较多的建筑或区域中实施。
表7.4.6  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
	项目
	一级子项
	二级子项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照明插座等
用电
	A
	房间内用电
	1
	照明
	A

	
	
	
	
	插座
	B

	
	
	
	
	空调通风末端
	C

	
	
	
	
	其他
	D

	
	
	走廊和应急照明
	2
	
	

	
	
	室外景观照明
	3
	
	

	
	
	其他
	4
	
	

	冷热源等设备
机房用电
	B
	空调冷热源机房
	1
	制冷机
	A

	
	
	
	
	冷却水泵
	B

	
	
	
	
	空调冷水循环泵
	C

	
	
	
	
	空调热水循环泵
	D

	
	
	
	
	冷却塔
	E

	
	
	
	
	其他
	F

	
	
	热力站或锅炉房
	2
	锅炉
	A

	
	
	
	
	供暖水循环泵
	B

	
	
	
	
	其他
	C

	
	
	给排水机房
	3
	生活给水泵
	A

	
	
	
	
	其他
	B

	
	
	其他
	4
	
	

	空调通风用电
	C
	
	
	
	

	其他动力用电
	D
	电梯
	1
	消防电梯
	A

	
	
	
	
	客梯
	B

	
	
	
	
	货梯
	C

	
	
	
	
	自动扶梯
	D

	
	
	其他
	2
	
	



	项目
	一级子项
	二级子项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特殊场所用电
	E
	信息中心
	1
	
	

	
	
	洗衣房
	2
	
	

	
	
	厨房餐厅
	3
	
	

	
	
	游泳池
	4
	
	

	
	
	健身房
	5
	
	

	
	
	其他
	6
	
	

	建筑光伏发电
	F
	





[bookmark: _Toc398902016][bookmark: _Toc129632357][bookmark: _Toc380751407][bookmark: _Toc288637314][bookmark: _Toc327878865]附录A  建筑能耗计算及碳排放计算
[bookmark: _Toc129632358]A.1  建筑设计能耗计算
A.1.1 建筑设计总能耗计算内容包括暖通空调能耗，照明能耗，生活热水能耗，电梯能耗和插座能耗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并应按下式计算：
                         （A.1.1-1）
式中：——建筑能耗综合值，kWhee/(m2·a)；
——不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kWhee/(m2·a)；
A——为节能计算建筑面积；
    ——类型能源的采用等效电法的能源换算系数，按本标准表A.1.1选取；
 ——年本体产生的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e； 
[bookmark: _GoBack] ——年周边产生的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A.1.1-2）
式中：——年供暖系统热量消耗，kWh；
——年供冷系统能源消耗，kWh；
——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kWhe；
——年生活热水系统热量消耗，kWh；
——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kWhe；
表A.1.1  能源换算系数
	序号
	能源名称
	单位
	折算系数

	1
	天然气
	kWhee/ Nm3
	5.0

	2
	电力（非绿色电力）
	kWhee/ kWhe
	1.0

	3
	绿色电力（项目现场太阳能光伏电力或外购绿色电力）
	kWhee/ kWhe
	1.0

	4
	热力
	kWhee/kWh
	0.235


A.1.2 建筑设计能耗计算应采用专用模拟计算软件，其中年供暖供冷系统能源消耗和应进行全年动态模拟计算。
A.1.3 建筑设计能耗专用模拟计算软件应使用统一的计算内核，并应具有以下功能：
1 气象参数采用北京市统一的典型气象年数据；
2 根据软件建立的建筑模型和外遮阳设施，计算对透光部位的外遮阳系数SD；
3 根据外围护结构做法考虑建筑围护结构的蓄热性能； 
4 计算全年8760小时逐时冷热负荷，按照A.1.7条和A.1.8条的方法计算年供暖供冷系统能源消耗和。其中空调季时间为6月1日至8月31日，共计2208小时；供暖季时间为11月15日至3月15日，共计2904小时；
5 逐时负荷计算时，能够计算10个以上建筑分区；
6 按照A.1.9条的方法计算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
7 按照A.1.10条的方法计算年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
8 按照A.1.11条的方法计算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
9 按照A.1.12的要求，直接生成建筑设计能耗计算报告，报告应包括计算原始信息和计算结果，且应以PDF等不可修改的格式显示。
A.1.4 进行设计能耗计算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设计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尺寸、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做法、透光部位太阳得热系数、窗墙面积比、屋面开窗面积等应与建筑设计文件一致。
2 应根据建筑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建立建筑模型，并输入设计建筑的以下技术资料：
1）各立面和屋面的非透光部位围护结构做法，包括主体结构层、保温层、找坡层等材料和厚度；
2）非透光围护结构各部分平均传热系数K值；
3)各透光部位围护结构传热系数K值、太阳得热系数SHGCC及遮阳做法；
4）其他计算数据。
3 除设计文件明确为非空调区的建筑功能区，均应按照设置供暖和空调计算。
A.1.5 设计能耗计算中，设计建筑透光部位的太阳得热系数SHGC值应如下确定：
1 当无活动外遮阳装置或中间遮阳装置时，根据本标准公式（4.2.5）计算确定；
2 当设置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装置时，按公式（4.2.5）得出的计算值SHGCj，与第4.2.1条～第4.2.3条规定的限值SHGCx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按下表确定SHGC的取值：
	比较结果
	夏季
	冬季

	SHGCj≤SHGCx
	SHGC= SHGCj
	SHGC= SHGCj

	SHGCj＞SHGCx
	SHGC= SHGCx
	


A.1.6 设计能耗计算中，供暖空调系统逐时负荷计算参数应按下列要求取值：
1 系统为间歇式运行，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运行时间按表A.1.6 -1取值；
2 供暖空调房间温度按表A.1.6 -2取值，且应考虑室内温度±1℃的正常波动；
照明功率密度值按设计参数取值，如无法确定，也可按表A.1.6-3取值。开关时间按表A.1.6-4取值；
3 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按表A.1.6-5取值；
4 房间人员在室率按表A.1.6-6取值；
5 新风量按设计参数取值，如无法确定，也可按表A.1.6-7取值。新风运行时间按按A.1.6-8取值；
6 电气设备功率密度按设计参数取值，如无法确定，也可按表A.1.6-9取值。使用率按 A.1.6-10取值；
7 室内热源散热量辐射和对流的比例按表A.1.6-11取值；
8 人员的散热量和散湿量按表A.1.6-12取值；
9 活动外遮阳的遮挡比例按表A.1.6-13取值；
10 大型综合体建筑应根据建筑功能，可按照表中相近功能建筑划分区域类型后取值；
11 其他甲类公建按照实际建筑功能和使用工况进行设置。
表A.1.6 -1  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的日运行时间
	类别
	系统工作时间

	办公建筑
	工作日
	7：00～18：00

	
	节假日
	－

	旅馆建筑
	全年
	l：00～24：00

	商业建筑
	全年
	8：00 ～21：00

	医疗建筑-门诊楼
	全年
	8：00 ～21：00

	医疗建筑-住院部
	全年
	l：00～24：00

	学校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7：00～18：00

	
	节假日
	－


表A.1.6 -2  供暖空调区室内温度(℃)
	
	时刻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空调
	-
	-
	-
	-
	-
	-
	28
	26
	26
	26
	26
	26

	
	
	供暖
	5
	5
	5
	5
	5
	12
	18
	20
	20
	20
	20
	20

	
	节假日
	空调
	-
	-
	-
	-
	-
	-
	-
	-
	-
	-
	-
	-

	
	
	供暖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旅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供暖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空调
	-
	-
	-
	-
	-
	-
	-
	28
	26
	26
	26
	26

	
	
	供暖
	5
	5
	5
	5
	5
	5
	12
	16
	18
	18
	18
	18

	
	时刻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l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
	-
	-
	-
	-
	-

	
	
	供暖
	20
	20
	20
	20
	20
	20
	18
	12
	5
	5
	5
	5

	
	节假日
	空调
	-
	-
	-
	-
	-
	-
	-
	-
	-
	-
	-
	-

	
	
	供暖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旅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供暖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
	-
	-
	-

	
	
	供暖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2
	5
	5
	5


表A.1.6 -3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建筑类别
	照明功率密度

	办公建筑
	普通办公室、会议室
	6.8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11.5

	
	服务大厅
	10.0

	旅馆建筑
	客房
	6.0

	
	中餐厅
	8.0

	
	西餐厅
	5.5

	
	多功能厅
	12.0

	
	客房层走廊
	3.5

	
	大  堂
	8.0

	
	会议室
	8.0

	医疗建筑
	治疗室、诊室
	8.0

	
	化验室
	13.5

	
	候诊室、挂号厅
	5.5

	
	病　房
	5.5

	
	护士站
	8.0

	
	药　房
	13.5

	
	走  廊
	4.0

	教育建筑
	教室、阅览室、实验室、多媒体教室
	8.0

	
	美术教室、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
	13.5

	
	学生宿舍
	4.5

	商业建筑
	一般商店营业厅
	9.0

	
	高档商店营业厅
	14.5

	
	一般超市营业厅、仓储式超市、专卖店营业厅
	10.0

	
	高档超市营业厅
	15.5

	
	高档展厅
	12.0

	交通建筑
	候车（机、船）室
	普通
	6.0

	
	
	高档
	8.0

	
	中央大厅、售票大厅、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出发大厅
	8.0

	
	地铁站厅
	普通
	4.5

	
	
	高档
	8.0

	
	地铁进出站门厅
	普通
	5.5

	
	
	高档
	8.0

	金融建筑
	营业大厅
	8.0

	
	交易大厅
	12.0


表A.1.6 -4  照明使用率(％)
	
	时刻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8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旅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30
	30
	30
	30
	30
	30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l0
	l0
	10
	10
	10
	10
	10
	50
	60
	60
	60
	60

	
	时刻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旅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30
	30
	50
	50
	60
	90
	90
	90
	90
	80
	10
	10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60
	60
	60
	60
	80
	90
	100
	100
	100
	10
	10
	10


表A.1.6 -5  不同类型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m2/人）
	建筑类别
	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

	办公建筑
	10

	旅馆建筑
	25

	商业建筑
	8

	医院建筑-门诊楼
	8

	医院建筑-住院部
	25

	学校建筑-教学楼
	6


表A.1.6 -6  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
	
	时刻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8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50
	50
	50
	50

	商业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20
	50
	80
	80
	8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20
	50
	95
	80
	40

	
	时刻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50
	50
	50
	50
	50
	50
	70
	70
	70
	70
	70
	70

	商业建筑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0
	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20
	50
	60
	60
	20
	20
	0
	0
	0
	0
	0
	0


表A.1.6 -7  不同类型房间的人均新风量（m3/h·人）
	建筑类别
	新风量

	办公建筑
	30

	旅馆建筑
	30

	商业建筑
	30

	医院建筑-门诊楼
	30

	医院建筑-住院部
	30

	学校建筑-教学楼
	30


表A.1.6 -8  公共建筑新风运行情况
	
	时刻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商业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门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时刻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l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商业建筑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门诊楼
	全年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注：1表示新风开启，0表示新风关闭。
表A.1.6-9  不同类型房间电器设备功率密度(W/m2)
	建筑类别
	电器设备功率

	办公建筑
	15

	旅馆建筑
	15

	商业建筑
	13

	医院建筑-门诊楼
	20

	医院建筑-住院部
	15

	学校建筑-教学楼
	5


表A.1.6-10  电器设备逐时使用率(％)
	
	时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5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商业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30
	50
	80
	80
	8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20
	50
	95
	80
	40

	
	时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l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5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0
	0
	0
	0
	0
	80
	80
	80
	80
	80
	0
	0

	商业建筑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0
	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20
	50
	60
	60
	20
	20
	0
	0
	0
	0
	0
	0


表A.1.6-11  室内热源散热量辐射和对流的比例
	热源
	辐射比例(%)
	对流比例(%)

	照明
	67
	33

	设备
	30
	70

	人体显热
	40
	60


表A.1.6-12  人员散热量和散湿量
	类别
	显热（W/人）
	潜热（W/人）
	散湿量（g/(h·人）

	商场建筑
	58
	123
	184

	交通建筑
	61
	73
	109

	体育建筑
	61
	73
	109

	观演建筑
	62
	46
	68

	博览建筑
	61
	73
	109

	办公建筑
	61
	73
	109

	宾馆建筑
	62
	46
	68


表A.1.6-13  活动遮阳装置遮挡比例（%）
	控制方式
	供暖季
	供冷季

	手动控制
	20
	60

	自动控制
	20
	65


A.1.7 建筑物供暖和空调全年综合耗电量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 按照A.1.3~A.1.6的规定计算建筑物供暖季（11月15日至3月15日）和空调季（6月1日至8月31日）逐时热负荷QH和冷负荷Qi (kW)；
2 供暖全年综合供暖能耗按下式计算：
                               （A.1.7-1）
                              （A.1.7-2） 
                          （A.1.7-3）
式中：EH——建筑物全年供暖能耗(kWhee)；
 ——供暖热源全年能耗(kWhee)；
 ——供暖水泵全年能耗(kWhee)；

——建筑物全年累计耗热量（kWh），通过动态模拟软件计算确定；
——等效电和热的转换系数，见表A.1.1；

——燃气锅炉或市政热力效率，根据本标准表5.2.2，取η1=0.94，市政热力取η1=1；


——管网输送效率，取=0.93；
q ——当热源为燃气锅炉时： q=10.81 kWh/m3；当热源为市政热力时：q=1；
3 采用水冷冷水机组的建筑，其空调能耗计算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根据逐时冷负荷、冷机额定制冷量和冷机台数，判断各台冷机是否开启，并计算开启冷机的负荷率。负荷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1.7-4）
式中： plri——逐时负荷率；
Q0——单台冷机额定制冷量(kW)；
Qi——逐时冷负荷
ni——逐时开启冷机的台数。
注：当制冷系统选用冷量大小不同的多台冷机时，将选型好的冷机从小到大排序并遍历排列组合，将组合出的制冷量值从小到大排序，根据组合出的制冷量区间选取对应开启的冷机，保证冷机开启的负荷率在10%~100%之间。
    （2）计算冷机在不同负荷率下的COP：

         （A.1.7-5）
式中：COP0——冷机在满负荷下的性能系数；
COPi——冷机在对应负荷率下的性能系数；
A0～A3 ——由厂家的产品提供，如无具体数据，软件应将根据几家的产品拟合的曲线固化在程序中供选用。
     （3）计算冷机总能耗（E01c）：

                                          （A.1.7-6）
式中：E01c ——冷机能耗(kWhe)。
     （4）计算冷冻水泵能耗(E02C)，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1.7-7）
式中：E02c  ——冷冻水泵能耗( kWh)；
      ECR ——空调冷冻水水泵耗电输冷比；
ni——逐时开启冷冻泵的台数（冷机、冷冻泵、冷却泵一一对应）。
（5）计算冷却水泵能耗E03c，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A.1.7-8）
式中：E03c  ——冷却水泵能耗(kWh)；
G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流量（m3/h）；
      H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扬程（mH2O）；
      ηb——冷却水泵设计工况点效率，根据水泵生产企业提供的数据取值，当无资料时可按水泵流量近似取值：G≤60m3/h时取0.63，60m3/h＜G≤200m3/h时取0.69，G＞200m3/h时取0.71。
（6） 冷却塔风机电量E04按单位电耗的名义工况排热量为170kW/kW计算。
（7） 风机盘管末端风机耗电量E05c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A.1.7-9）
式中：Pfan —— 额定制热/制冷量为6.43kW/4.71kW额定功率为0.0718kW的风机盘管额定功率（kW）；
ni —— 逐时开启的风机盘管台数，由逐时热/冷负荷除以风机盘管额定制热/制冷量计算得到；
（8）集中空调系统耗电量Ec按以下公式计算：
     (kWhe)                （A.1.7-10）
4 采用风冷冷水机组的建筑，其空调能耗计算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根据逐时冷负荷、冷机额定制冷量和冷机台数，判断各台冷机是否开启，并计算开启冷机的负荷率。负荷率plri的计算公式同（A.1.7-1）。
    （2）计算冷机在不同负荷率下的COP：

  （A.1.7-11）
式中：tout——对应负荷率下的室外干球温度 ℃；
COP0——冷机在满负荷下的性能系数；
COPi——冷机在对应负荷率下的性能系数；
A0～A5——由厂家的产品提供，如无具体数据，本软件将根据几家的产品拟合的曲线固化在程序中供选用。
    （3）计算冷机总能耗（E01c），计算公式同（A.1.7-5）。
    （4）计算冷冻水泵能耗(E02C)，计算公式同（A.1.7-6）。
    （5）集中空调系统耗电量Ec按以下公式计算：
              (kWh)                  （A.1.7-12）
（6）地源热泵的电耗计算方法与采用水冷冷水机组的基本一致。其计算公式为：
                     (kWh)                 （A.1.7-13）
5 采用变制冷剂流量的多联机系统的建筑，其空调能耗计算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根据逐时冷负荷和系统额定制冷量，计算系统负荷率。负荷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1.7-14）
式中：plri——逐时负荷率；
Q0——单台机组额定制冷量(kW)；
      n0——多联机机组总台数。
（2）根据负荷率和室外干球温度，计算多联机系统在不同的负荷率下的EER；

 （A.1.7-15）
式中：tout——对应负荷率下的室外干球温度 ℃；
EER0——多联机在满负荷下的性能系数；
EERi——多联机在对应负荷率下的性能系数；
A0～A5——由厂家的产品提供，如无具体数据，软件应将根据几家的产品拟合的曲线固化在程序中供选用。
（3）多联机系统耗电量Ec按以下公式计算：

                       (kWh)          （A.1.7-16） 
A.1.8 全年照明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A.1.8)
式中：——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kWhe/a；
——第i个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按照房间设计参数选取或按第7.3.1条对应的类型选取， W/m2；
         ——第i个房间的建筑面积，m2； 
——第i个房间的照明使用率，可按表A.1.6 -4选取；
——第j个小时，为1；h。
A.1.9 全年生活热水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A.1.9）
式中：Qr——生活热水年耗热量；kWh/a
qmr——平均日热水用水定额，按设计参数取值或按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表6.2.1-1选取，L/（人.d）或L/（床位.d）；
m——人数或床位数；
b1——同日使用率，可根据实际情况或按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表6.6.1-1选取；
  C——水的比热；取：4.187kJ/kg.℃；
ρr——热水密度；取：1kg/L；
tr——热水温度，℃；
tLm——年平均冷水温度，℃；
d——热水供应天数；
Cγ——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损失系数，可取取1.10～1.15。
A.1.10 全年电梯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A.1.10）
式中：Ee——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kWh；
P——特定能量消耗，可按设计选用的产品样本或表A.1.10-1表选取，mWh/kgm；
表A.1.10-1  运行时的能量需求等级
	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0.56
	（0.56,
0.84]
	（0.84,
1.26]
	（1.26,
1.89]
	（1.89,
2.80]
	（2.80,
4.20]
	＞4.20

	等级
	A
	B
	C
	D
	E
	F
	G


ta——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可按表A.1.10-2选取，h；
表A.1.10-2电梯每天平均运行小时数
	使用种类
	1
	2
	3
	4
	5

	使用强度
	非常低/非常少
	低/少
	中等/偶尔
	高/经常
	非常高/非常频繁

	平均运行时间（h/d）
	0.2
（≤0.3）
	0.5
（0.3~1）
	1.5
（1~2）
	3
（2~4.5）
	6
（＞4.5）

	典型建筑类型和使用情况
	很少运行的小型办公楼或行政楼
	1.2层~5层的小型办公楼或行政楼
2.小型旅馆
3. 很少运转的货运电梯
	1. 10层以下的小型办公楼或行政楼
2.中型旅馆
4.中等运转的货运电梯
	1. 10层以上的小型办公楼或行政楼
2.大型旅馆
3.只有一半生产过程用货运电梯
	1.超过100米高的办公楼或行政楼
2.大型医院
3.多班次生产过程用货运电梯


V——电梯速度， m/s；
W——电梯额定载重量， kg；
 Estandby——电梯待机时能耗，可按产品样本或表表A.1.10-3表选取，W；
表A.1.10-3 待机时的能量需求
	输出（W）
	≤50
	（50,100]
	（100,200]
	（200,400]
	（400,800]
	（800,1600]
	＞1600

	等级
	A
	B
	C
	D
	E
	F
	G


ts——年平均待机小时数，可按表A.1.10-4选取， h。
表A.1.10-4电梯每天待机小时数
	使用种类
	1
	2
	3
	4
	5

	平均待机时间（h/d）
	23.8
	23.5
	22.5
	21
	18


A.1.11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发电形式主要包括太阳能光热、太阳能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太阳能光伏发电量的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A.1.11）
式中：——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kWh；
I ——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射照度，可按XXX选取，kWh/m2；
——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光伏系统的损失效率，按表A.1.11取值， %； 
——光伏系统光伏面板的净面积（m2）。
表A.1.11  光伏系统损失效率（%）
	转换器损失
	7.5%

	组件遮光
	2.5%

	组件温度
	3.5%

	遮光
	2%

	失配和直流损失
	3.5%

	最大功率点失配误差
	1.5%

	交流损失
	3%

	其他
	1.5%

	总损失
	25%


A.1.12 建筑设计能耗计算报告应符合表A.1.12的要求：
表A.1.12建筑设计能耗计算计算报告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m2

	设计单位
	
	计算日期
	

	采用软件
	
	软件版本
	

	外表系数S
	
	外表面积∑F（m2）
	

	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ML和屋面透光部位与屋面总面积之比MW

	外墙朝向、屋面编号
	屋面1
	屋面2
	……
	东
	南
	西
	北

	设计
建筑
	计算值
	
	
	
	
	
	
	

	
	是否满足限值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和外门传热系数K［W/（m2·K）］

	屋面
	编号
	屋面1
	屋面2
	……

	
	构造
	（一般/轻质/有天窗）
	（一般/轻质/有天窗）
	（一般/轻质/有天窗）

	
	设计值
	主断面
	
	
	

	
	
	平均
	
	
	

	
	是否满足限值
	
	
	

	外墙
	朝向
	东
	南
	西
	北

	
	保温构造号
	（1/2/3）
	（1/2/3）
	（1/2/3）
	（1/2/3）

	
	设计值
	主断面
	
	
	
	

	
	
	平均
	
	
	
	

	
	是否满足限值
	
	
	
	

	其他围护结构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外挑楼板
	与供暖层相邻非供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之间隔墙
	外门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热工性能

	立面一般
外窗和透
光幕墙
	立面编号
	1
	2
	3
	4
	5
	……

	
	朝向
	
	
	
	
	
	

	
	所在立面ML
	
	
	
	
	
	

	
	K
［W/(m2·K)］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SHGC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屋面天窗
	屋面编号
	1
	2
	……

	
	MW
	
	
	

	
	K
［W/(m2·K)］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SHGC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高大空间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编号
	1
	2
	……

	
	朝向
	
	
	

	
	占同立面透光部位比例（%）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立面加权平均K
［W/(m2·K)］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局部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R[(m2·K)/W]

	围护结构
	编号
	1
	2
	……

	变形缝
（两侧墙内保温时）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周边地面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供暖地下室
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能耗计算结果

	供暖累计热负荷（kWh/a）
	
	供暖累计热负荷指标（kWh/m2.a）
	

	供冷累计热负荷（kWh/a）
	
	供冷累计热负荷指标（kWh/m2.a）
	

	生活热水累计热负荷（kWh/a）
	
	生活热水累计热负荷指标（kWh/ m2.a）
	

	供暖能耗（kWhee/a）
	
	供暖能耗指标（kWhee/ m2.a）
	

	供冷能耗（kWhee/a）
	
	供冷能耗指标（kWhee/ m2.a）
	

	生活热水能耗（kWhee/a）
	
	生活热水能耗指标（kWhee/ m2.a）
	

	照明能耗（kWhee/a）
	
	照明能耗指标（kWhee/ m2.a）
	

	电梯能耗（kWhee/a）
	
	电梯能耗指标（kWhee/ m2.a）
	

	暖通空调照明能耗（kWhee/a）
	
	暖通空调照明能耗指标（kWhee/ m2.a）
	

	光伏发电量（kWhee/a）
	
	光伏发电量指标（kWhee/ m2.a）
	

	设计总能耗（kWhee/a）
	
	设计总能耗指标（kWhee/ m2.a）
	

	碳排放强度（kgCO2/ m2.a）
	

	结论
	





[bookmark: _Toc129632359]A.2  建筑运行碳排放计算
A.2.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算范围应包括建筑暖通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及可再生能源、建筑碳汇等系统在建筑使用期间的综合碳排放量。
A.2.2 建筑物运行碳排放的计算范围应为建筑物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范围内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和可再生能源及碳汇系统的减碳量。
A.2.3 建筑使用阶段碳排放量应根据各系统不同类型能源消耗量和不同类型能源的碳排放因子确定，建筑运行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的总碳排放量应按公式A.2.3-1~2计算。
	
	A.2.3-1

	        
	A.2.3-2


式中：——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强度，单位：kgCO2/m2.a；
——建筑第i类能源年消耗量，单位/a；
——建筑消耗终端能源类型，包括电力、燃气、石油、市政热力等；
——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碳排放因子见表A.2.3；
——j类系统的第i类能源消耗量；单位/a；
——j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i类能源量；单位/a；
j——建筑用能系统类型，包括供暖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系统等；
——建筑总面积，m2。
[bookmark: _Toc97808446]A.2.3  主要能源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序号
	能源种类
	单位
	碳排放因子

	1
	天然气
	kgCO2/m3
	2.16

	2
	电力（非绿色电力）
	kgCO2/kWh
	0.604

	3
	绿色电力（项目现场太阳能光伏电力或外购绿色电力）
	kgCO2/kWh
	0.00

	4
	热力
	kgCO2/kWh
	0.396


注1：若当年发布了主要能源碳排放因子，则以最新发布的碳排放因子为准。
注2：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推荐值来源于《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 电力生产业》DB11/T 1781-2020附录A 表A.3。
注3：外购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推荐值来源于《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 服务行业》DB11/T 1785-2020附录A 表A.2。
A.2.4 建筑物运行碳的计算应在专用模拟软件中进行，其计算结果应符合表A.1.11的规定。


[bookmark: _Toc129632360][bookmark: _Toc398902017]附录B 建筑专业设计计算资料
[bookmark: _Toc129632361]B.1  面积、外表系数的计算和朝向的确定
B.1.1 节能计算建筑面积（A），应按各层外墙外包线围成的平面面积的总和，扣除地下车库，地下设备机房等部分面积后的计算结果。
B.1.2 建筑外表面积（∑F）,为建筑物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屋面面积、接触室外空气的地板面积、各朝向立面外围护结构透光部位和非透光部位面积的总和。计算建筑物外表系数F时，∑F可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
1 没有地下室时，∑F从首层地面（±0.00）算起，±0.00以下不参与计算；
2 有地下室时，∑F为地上和地下所有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围护结构外表面积的总和。
B.1.3 屋面面积（FW），为支承屋面的外墙外包线围成的面积，斜屋面或圆屋面为实际展开面积。
B.1.4 外门窗（包括非透光外门和外围护结构透光部位）面积Fmc，计算窗墙面积比ML、MLZ和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比例MW时，取洞口面积。
B.1.5 外窗开启的有效通风面积Fck为窗开启最大时开启部分的投影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Fck=a×b                               （B.1.5）
式中：Fck——外窗开启的有效通风面积（m2）；
a——开启距离（m），见图B.1.5；
b——平开窗高度或上/下悬窗宽度（m），见图B.1.5。
	
外保温

          平开外窗开启平面图      平开外窗开启立剖面图

	
外保温

     上悬外窗开启平面图       上悬外窗开启立剖面图


图B.1.5  外窗开启有效通风面积示意图

B.1.6  建筑物立面朝向应按垂直于立面的法线角度确定，朝向范围如图B.1.6所示： 
1 北向：北偏东60°～北偏西60°；
2 南向：南偏东30°～南偏西30°；
3 西向：西偏北30°～西偏南60°（含西偏北30°和西偏南60°）；
4 东向：东偏北30°～东偏南60°（含东偏北30°和东偏南60°）。







图B.1.6 建筑物立面朝向范围
B.1.7 建筑物水平面和立面应如下确定：
1 坡屋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等于45o时按外墙计，小于45o时按屋面计；
2 圆形屋面切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等于45o部分按按外墙计，小于45o部分按屋面计。

[bookmark: _Toc380751408][bookmark: _Toc398902018][bookmark: _Toc129632362]B.2  外墙、屋面平均传热系数计算和外墙保温构造分类
B.2.1 外墙和屋面的平均传热系数K值，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B.2.1）
式中：K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 [W/(m2·K)]；
   Kzd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主断面的传热系数 [W/(m2·K)]；
       ψj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上的第j个结构性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按《民用建筑热工规范》GB50176的规定计算；
       lj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第j个结构性热桥的计算长度 (m)；
       A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的面积 (m2)。
B.2.2 外墙和屋面符合下列条件时，平均传热系数K可按式（B.2.2）简化计算。
1 外墙及其热桥部分保温构造符合本标准表B.2.3的做法和要求； 
2 热桥部分保温构造设计满足本标准第3.2.8条～第3.2.10条的规定；
3 当外保温设置防火隔离带时，防火隔离带材料的导热系数不大于外墙保温材料导热系数的2倍；
4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0.75；
5 屋面设置的天窗面积与屋面总面积的比值MW≤0.20。
K＝φ· Kzd                                      （B.2.2）
式中：K——外墙和屋面的平均传热系数 W/(m2·K)；
Kzd ——外墙和屋面主断面传热系数，W/(m2·K)；
φ ——外墙和屋面主断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外墙按表B.2.2-1取值，屋面按表B.2.2-2取值。
表B.2.2-1   外墙主断面传热系数Kzd与平均传热系数K的关系
	Kzd 
[W/(m2·K)]
	构造1
	构造2
	构造3

	
	φ
	K [W/(m2·K)]
	φ
	K [W/(m2·K)]
	φ
	K [W/(m2·K)]

	0.23 
	1.10 
	0.25 
	1.2
	0.28 
	1.30 
	0.30 

	0.25 
	1.10 
	0.28 
	1.2
	0.30 
	1.30 
	0.33 

	0.27 
	1.10 
	0.30 
	1.2
	0.32 
	1.30 
	0.35 

	0.35 
	1.10 
	0.39 
	1.2
	0.42 
	1.30 
	0.46 

	0.38 
	1.10 
	0.42 
	1.2
	0.46 
	1.30 
	0.49 

	0.41 
	1.10 
	0.45 
	1.2
	0.49 
	1.30 
	0.53 

	0.45 
	1.10 
	0.50 
	1.2
	0.54 
	1.30 
	0.59 


注：1 主断面传热系数Kzd与表中数值不同时，可采用内插法确定修正系数φ值和平均传热系数K值；
2 构造分类见本标准表B.2.3。
表B.2.2-2   屋面主断面传热系数Kzd与平均传热系数K的关系
	Kzd [W/(m2·K)]
	一般屋面
	轻质屋面或有天窗屋面

	
	φ
	K [W/(m2·K)]
	φ
	K [W/(m2·K)]

	0.15
	1.10 
	0.17 
	1.2
	0.18 

	0.16
	1.10 
	0.18 
	1.2
	0.19 

	0.21
	1.10 
	0.23 
	1.2
	0.25 

	0.23
	1.10 
	0.25 
	1.2
	0.28 

	0.28
	1.10 
	0.31 
	1.2
	0.34 

	0.32
	1.10 
	0.35 
	1.2
	0.38 

	0.33
	1.10 
	0.36 
	1.2
	0.40 

	0.36
	1.10 
	0.17 
	1.2
	0.18 


注：轻质屋面指重量不大于100kg/m2的屋面。
B.2.3 外墙保温构造应按表B.2.3分类。
[bookmark: _Toc375664144][bookmark: _Toc380751409][bookmark: _Toc398902019]表B.2.3  外墙保温构造分类表
	类型编号
	代表做法
	做法示意图

	构造1
	1
	钢筋混凝土框架（框剪）或钢结构，填充墙采用一般轻集料空心砌块，外保温，外饰层可为涂料、或非透明幕墙等。
	[image: 表A-2-3-1]
轻集料空心砌块外保温平面示意图

	
	2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或其他承重墙体材料外保温，外饰层可为涂料、或非透明幕墙等。
	[image: 表A-2-3-2]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外保温立剖面示意图



	表B.2.3  外墙保温构造分类表（续）

	类型编号
	代表做法
	做法示意图

	构造1
	3
	钢筋混凝土框架（框剪）或钢结构，保温砌块（例如加气混凝土）作为填充墙，外保温，梁柱部分加强保温，外饰层可为涂料、或非透明幕墙等。
	[image: 表A-2-3-3]
加气混凝土砌块外保温（梁柱部分强化保温）平面示意图

	
	4
	重量大于100kg/m2的复合保温板外挂在主体结构外侧，或保温板、块安装在梁柱外侧，楼板部位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不大于0.035W/（m·K），厚度不小于50mm，保温板、块的拼缝（包括竖缝和横缝）不大于3mm。
	[image: 表A-2-3-4]
加气混凝土板外挂立剖面示意图

	构造2
	1
	钢筋混凝土框架（框剪）或钢结构，保温砌块（例如加气混凝土砌块，灰缝不大于15mm，干密度500 kg/m3）作为填充墙，外保温。外饰层可为涂料、或非透明幕墙等。
	[image: 表A-2-3-5]
加气混凝土砌块外保温平面示意图

	
	2
	重量不大于100kg/m2的轻质复合保温板安装在主体结构外侧，例如轻钢龙骨石膏板复合保温材料，外饰层可为涂料、或非透明幕墙等。
	[image: 表A-2-3-6]
轻质复合保温板外墙平面示意图

	构造2
	3
	加气混凝土砌块或板材，或其他作为填充墙的保温墙体，梁柱等热桥部分采用外保温（采用导热系数≤0.040W/（m·K）的高效保温材料）。承重夹芯保温砌块（内、外层材料采用点连接）。
	[image: 表A-2-3-7]
加气混凝土砌块或板材单一材料保温平面示意

	构造3
	1
	加气混凝土砌块或板材，或其他材料作为填充墙的单一材料保温墙体，梁柱部分外保温（采用低容重加气；保温砂浆或复合保温板）。
	[image: 表A-2-3-8]
加气混凝土砌块或板材单一材料保温平面示意

	构造3
	2
	内保温，对热桥部位进行强化保温，并满足示意图表示的基本要求，屋面板下部和地面做法同楼板做法。
	[image: 表A-2-3-9]
加气混凝土砌块或板材内保温平面示意


注：1 本表以热桥部位与主断面的热阻比值RR作为外墙保温构造的分类依据，表中各构造类型代表做法按主要热桥部位节点计算出的RR数值范围如下，未列入的保温构造做法，可根据实际构造计算热桥部位主要节点的RR值，按其数值范围归入相应类别。
	构造1
	构造2
	构造3

	RR＞0.80
	0.65＜RR≤0.80
	0.50≤RR≤0.65


2 由于保温材料的品种和厚度不同，同一构造做法可能分属不同类型；例如构造1-3中个别梁柱部分强化保温材料热阻值较小（热桥部位与主断面热阻的比值不满足RR＞0.80）时，分类则降级为构造2；其他详见本标准配套图集。

[bookmark: _Toc129632363]B.3  建筑外遮阳系数简化计算方法
B.3.1 建筑物立面透光部位单一形式固定外遮阳构件的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各种组合形式的外遮阳系数，由参加组合的各种形式遮阳的外遮阳系数的乘积确定。
SD*  = ax2+bx+1                                   (B.3.1-1)
x =A/B                                         (B.3.1-2)
式中：SD*——采用非透光材料制作的外遮阳构件；
x——外遮阳特征值，按式(B.3.1-2)计算，且当x＞1时，取x = 1；
a、b ——拟合系数，可按表B.3.1确定；
A、B ——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m），可按图B.3.1-1～B.3.1-5确定。
表B.3.1    建筑外遮阳拟合系数
	序号
	外遮阳基本类型
	拟合系数
	东
	南
	西
	北

	1
	水平式（图B.3.1-1）
	a
	0.34
	0.65
	0.35
	0.26

	
	
	b
	-0.78
	-1.00
	-0.81
	-0.54

	2
	垂直式（图B.3.1-2）
	a
	0.25
	0.40
	0.25
	0.50

	
	
	b
	-0.55
	-0.76
	-0.54
	-0.93

	3
	挡板式（图B.3.1-3）
	a
	0.00
	0.35
	0.00
	0.13

	
	
	b
	-0.96
	-1.00
	-0.96
	-0.93

	4
	固定横百叶挡板式（图B.3.1-4）
	a
	0.45
	0.54
	0.48
	0.34

	
	
	b
	-1.20
	-1.20
	-1.20
	-0.88

	5
	固定竖百叶挡板式（图B.3.1-5）
	a
	0.00
	0.19
	0.22
	0.57

	
	
	b
	-0.70
	-0.91
	-0.72
	-1.18








图A.3.1-1 水平外遮阳特征值示意图

[image: 遮阳2]







图B.3.1-2 垂直外遮阳特征值示意图


[image: 遮阳3]
图B.3.1-3 挡板外遮阳特征值示意图




[image: 遮阳4]
图B.3.1-4 横百叶挡板外遮阳特征值示意图


[image: 遮阳5]图B.3.1-5 竖百叶挡板外遮阳特征值示意图




[bookmark: _Toc129632364][bookmark: _Toc375664145][bookmark: _Toc380751410][bookmark: _Toc398902020][bookmark: _Toc375664146]附录C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
[bookmark: _Toc380751411][bookmark: _Toc398902021][bookmark: _Toc129632365]C.1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文件
C.1.1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建筑设计说明中的外墙、屋面所用保温材料的品种，门窗类型等；
2 建筑立面图，屋面、外墙的构造大样或引用的标准图集图号；
3 建筑外围护结构做法表；
4 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5 全年能耗计算输出报告。
C.1.2 应按表C.1.2-1和表C.1.2-2的格式填写建筑围护结构做法。


表C.1.2-1    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保温做法表
	工程名称
	
	建筑类型
	（甲、乙、丙）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围护结构
及做法编号
	保温体系
构造类型
	构造层
	材料名称
	厚度
（mm）
	传热系数K
［W/（m2·K）］
	保温层热阻R
[(m2·K)/W]

	
	
	
	
	
	主断面
	平均
	

	屋面
	1
	
	找坡层
	
	（平均）
	
	
	--

	
	
	
	保温层
	
	
	
	
	

	
	
	
	结构层
	
	
	
	
	

	
	2
	
	找坡层
	
	（平均）
	
	
	--

	
	
	
	保温层
	
	
	
	
	

	
	
	
	结构层
	
	
	
	
	

	
	……
	
	
	
	
	
	
	

	外墙
	1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2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
	
	
	
	
	
	
	--

	变形缝墙
	1
	
	保温材料
	
	（深度）
	--
	--

	
	2
	
	保温层
	
	
	
	--

	
	……
	
	
	
	
	
	--

	地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外挑楼板
	1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2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
	
	
	
	
	
	--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地下车库上部楼板
1
2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之间隔墙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
	保温层
	
	
	--
	

	周边地面
	--
	保温层
	
	
	--
	


注：保温体系和构造类型：
1）屋面填写“一般屋面”或“轻质屋面”；
2）外墙参考本标准表C.2.3的外墙构造分类代表做法，填写“构造1”、“构造2”或“构造3”；
3）变形缝填写“缝内填充保温材料”或“内保温”。

表C.1.2-2    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和外门做法表
	工程名称
	
	建筑类型
	（甲、乙、丙）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围护结构
	朝向
	类型
	门窗热工参数
	遮阳做法

	
	
	
	传热系数K
［W/（㎡·K）］
	太阳得热系数SHGCC
	

	一般
外窗和透
光幕墙
	
	
	
	
	

	
	
	
	
	
	

	
	
	
	
	
	

	
	
	
	
	
	

	
	
	
	
	
	

	高大空间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屋面天窗
	
	
	
	

	外门
	
	
	-
	-


注：1  外窗类型指窗框材质和玻璃品种，例如：
1） 窗框材质：塑钢窗、木窗、玻璃钢窗、断桥铝合金窗、铝塑窗、铝包木窗等；
2） 玻璃品种：Low-E中空玻璃、中空玻璃（三玻两中空），Low-E中空玻璃（三玻两中空），真空玻璃单层超白玻璃、U型玻璃等；
3） 外门类型指透光或非透光等，例如单层或双层玻璃门、自动旋转玻璃门、实体门等。
2  透光幕墙类型举例：构件式、单元式（明框、隐框、半明半隐框）幕墙，点支幕墙，全玻璃幕墙，双层呼吸式玻璃幕墙等。
3  同一立面如采用了不同传热系数的外窗，传热系数K可只填入所有外窗（门）的最不利数值。
4  遮阳做法可填：固定式水平、垂直、挡板及百叶外遮阳，活动外遮阳，中间遮阳，内遮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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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1  甲类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m2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外表系数F
	外表面积∑F（m2）
	
	计算建筑面积A0（m2）
	
	F设计值
	

	
	
	
	
	
	F限值
	1.6

	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ML
	立面朝向编号
	1
	2
	3
	4
	……
	屋面透光部位与屋面总面积之比MW
	设计值
	1
	

	
	设计值
	
	
	
	
	
	
	
	2
	

	
	限值
	
	
	限值
	0.20

	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和外门传热系数K［W/（m2·K）］

	围护结构及构造
	设计最大值
	限值

	
	平均
	主断面
	
	主断面

	屋面
	（一般/轻质/有天窗）
	
	
	
	F≤1.2一般:0.36
轻质或有天窗:0.33；
1.2<F≤1.6一般:0.32
轻质或有天窗: 0.28

	
	……
	
	
	
	

	外墙
	（构造1/2/3）
	
	
	
	F≤1.2构造1:0.45
构造2:0.41
构造3:0.38
1.2<F≤1.6  构造1:0.41
构造2:0.38
构造3:0.35

	
	（构造1/2/3）
	
	
	
	

	
	……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外挑楼板
	
	F≤1.2:0.50；1.2< F≤1.6：0.45

	与供暖层相邻非供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之间隔墙
	
	1.20

	外门
	
	3.00

	变形缝
	两侧墙内保温
	
	0.60

	
	 缝外侧填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λ=    ）
	限值λ=0.040［W/（m.K）］

	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热工性能

	透光部位（不包括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朝向
	ML
	传热系数K［W/（m2·K）］
	太阳得热系数SHGC

	
	
	
	设计值
	限值
	设计值
	限值

	
	
	
	
	见表4.2.1-2
	
	见表4.2.1-2

	
	
	
	
	
	
	

	
	
	
	
	
	
	

	
	
	
	
	
	
	

	屋面天窗
	
	2.0
	
	F≤1.2: 0.35；
1.2<F≤1.6：0.30

	
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立面
	朝向
	ML
	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其他透光部位
	朝向加权平均Kpj
［W/（m2·K）］

	
	
	
	同朝向透光面积比例
	K
	面积
(m2)
	1
	2
	

	
	
	
	设计值
	限值
	
	
	K
	面积
	K
	面积
	设计值
	限值

	
	
	
	
	15%
	
	
	
	
	
	
	
	见表4.2.1-2

	
局部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R[(m2·K)/W]

	围护结构
	设计值
	限值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地面、冻土线以上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1.6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顶板和地面
	
	1.6

	供暖房间下面从室外地坪至其以下2m的非供暖地下室顶板和外墙
	
	1.6



表C.2.2  乙类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A
	              m2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外表系数
F
	外表面积
∑F（m2）
	
	计算建筑面积
A0（m3）
	
	F设计值
	

	
	
	
	
	
	F限值:300 m2 <A≤800m2：2.0
       A＞800m2：1.6

	单一立面
窗墙面积比
ML
	朝向编号
	1
	2
	3
	4
	……
	屋面透光部位与屋面总面积之比MW
	设计值
	1
	

	
	设计值
	
	
	
	
	
	
	
	2
	

	
	
	
	
	限值
	0.20

	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和外门传热系数K［W/（m2·K）］

	围护结构编号及构造
	设计最大值
	限值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
	（一般/轻质/有天窗）
	
	
	
	F≤1.2一般: 0.23
轻质或有天窗: 0.21
1.2<F≤2.0一般: 0.16
轻质或有天窗:0.15

	
	……
	
	
	
	

	外墙
	（构造1/2/3）
	
	
	
	F≤1.2构造1:0.41
构造2:0.38
构造3:0.35
1.2<F≤2.0构造1:0.27
构造2:0.25
构造3:0.23

	
	（构造1/2/3）
	
	
	
	

	
	……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F≤1.2:0.45；1.2< F≤2.0：0.40

	与供暖层相邻非供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之间隔墙
	
	1.2

	外门
	
	3.00

	变形缝
	两侧墙内保温
	
	0.60

	
	 缝外侧填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λ=    ）
	限值λ=0.040

	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热工性能

	立面透光部位
（不包括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朝向
	ML
	传热系数K［W/（m2·K）］
	太阳得热系数SHGC

	
	
	
	设计值
	限值
	设计值
	限值

	
	
	
	
	见本标准
表4.2.2-2
	
	见表4.2.2-2

	
	
	
	
	
	
	

	
	
	
	
	
	
	

	屋面天窗
	
	2.0
	
	     F≤1.2: 0.35；
1.2<F≤2.0：0.30

	
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立面
	朝向
	ML
	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其他透光部位
	朝向加权平均Kpj

	
	
	
	同朝向透光面积比例
	K
	面积
(m2)
	1
	2
	

	
	
	
	设计值
	限值
	
	
	K
	面积
	K
	面积
	设计值
	限值

	
	
	
	
	15%
	
	
	
	
	
	
	
	见表4.2.1-2

	局部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R[(m2·K)/W]

	围护结构
	设计值
	限值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地面、冻土线以上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1.6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顶板和地面
	
	1.6

	供暖房间下面从室外地坪至其以下2m的非供暖地下室顶板和外墙
	
	1.6



表C.2.3  丙类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m2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外表系数
F
	外表面积
∑F（m2）
	
	计算建筑面积
A0（m2）
	
	F设计值
	

	
	
	
	
	
	F限值
	

	总窗墙面积比MLZ
	设计值
	
	屋面透光部位与屋面总面积之比MW
	设计值
	

	
	限值
	0.70
	
	限值
	0.20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围护结构项目
	传热系数K［W/（m2·K）］

	
	设计最大值
	限值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一般/轻质/有天窗）
	
	
	
	一般: 0.45
轻质或有天窗:0.42

	外墙
	
	
	
	0.42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和地板
	
	0.50

	单一朝向透光部位（不包括外门）
	
	2. 0

	外门
	
	3.00

	屋面透光部位
	传热系数K
	
	2. 0

	
	太阳得热系数SHGC
	
	0.40


注：表C.2.1～C.2.3太阳得热系数SHGC设计值：
1  有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设施时填入“活动外遮阳”即可；
2  屋面和无固定外遮阳的立面透光部位太阳得热系数SHGC为透光部位本身的遮阳系数SHGCC，根据门窗厂生产企业等提供的技术资料确定；
3  有固定外遮阳的立面透光部位太阳得热系数SHGC可采用表C.2.4计算。

表C.2.4  有固定外遮阳外窗（立面透光部位）太阳得热系数SHGC辅助计算表
	外窗
编号
	窗
	固定外遮阳
	外遮阳系数SD
	太阳得热
系数SHGC

	
	太阳得热
系数SHGCC
	朝向
	类型
	定性尺寸(m)
	特征值
x
	透射比
η*
	单一
	组合
	

	
	
	
	
	A
	B
	
	
	
	
	

	1
	
	
	
	
	
	
	
	
	
	

	
	
	
	
	
	
	
	
	
	
	

	2
	
	
	
	
	
	
	
	
	
	

	
	
	
	
	
	
	
	
	
	
	

	……
	
	
	
	
	
	
	
	
	
	

	
	
	
	
	
	
	
	
	
	
	


注：本表为填写建筑热工判断表时确定建筑物立面外窗（包括透光玻璃幕墙）太阳得热系数SHGC的辅助计算表，表中涂灰单元格中为采用计算公式和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使用方法如下：
1 计算公式见本标准第4.2.5条和附录C.3。
2 朝向分别填写汉字：东、南、西、北。
3 固定外遮阳类型按下表填入序号数值。
	序号
	外遮阳基本类型
	附录C.3图示

	1
	水平式外遮阳
	图C.3.1-1

	2
	垂直式外遮阳
	图C.3.1-2

	3
	挡板式外遮阳
	图C.3.1-3

	4
	固定横百叶挡板式
	图C.3.1-4

	5
	固定竖百叶挡板式
	图C.3.1-5


4 A、B值按附录C.3的图示填写。
5 遮阳装置或构件透射比η*按表B.3.2填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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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98902025][bookmark: _Toc129632368][bookmark: _Toc379983786][bookmark: _Toc380751420]D.1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计算
D.1.1 当制冷设备与冷却水泵和冷却塔采用一对一配置时，每台制冷机组的综合性能系数SCOP值按下式计算确定，且不得小于本标准表4.2.14规定的限值。
[image: ]                            （D.1.1-1）
D.1.2 当多台制冷设备共用一套冷却水系统时，多台制冷设备的综合SCOPz值按公式（D.1.2-1）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按公式（D.1.2--2）冷量加权计算得出的综合限值SCOPzx。
[image: ]                           （D.1.2-1）
[image: ]                      （D.1.2-2）
D.1.3 制冷设备冷源侧名义工况需要输入的总电量或总用能量[image: ]和[image: ]如下计算：
[image: ]                          （D.1.3-1）
[image: ]                       （D.1.3-2）
[image: ]                           （D.1.3-3）
D.1.4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耗电量[image: ]，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image: ]                       （D.1.4）
以上各式中:
	[image: ]——
	名义工况各台制冷设备的制冷量（kW）；

	[image: ]——
	名义工况各台制冷设备冷源侧需要输入的总电量或总用能量（kW），按公式D.1.3计算；

	[image: ]——
	第i台制冷设备名义工况制冷量（kW）；

	[image: ]——
	第i台制冷设备的SCOP限值，见本标准表5.2.14；

	[image: ]——
	制冷机组台数；

	[image: ]——
	名义工况各台电制冷设备的耗电量（kW），按公式（D.1.3-3）计算；

	[image: ]——
	制冷设备对应的冷却水泵设计工况耗电量（kW），按公式（D.1.4）计算；

	[image: ]——
	制冷设备对应的冷却塔风机设计工况耗电量（kW），可近似按设备名牌功率取值；

	COP或EER——
	制冷设备的名义工况制冷性能系数；

	[image: ]——
	名义工况直燃机组制冷热消耗量（kW），按公式（D.1.3-6）计算；

	[image: ]——
	各直燃机组制冷时消耗的电力（kW），可大致根据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数据确定；

	[image: ]——
	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燃气消耗量（m3/h），或燃油消耗量（kg/h）；

	[image: ]——
	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燃料消耗量对应的燃气热值（kJ/ m3）或燃油热值（kJ /kg）

	
——
	
电和热的转换系数，根据公式（D.3.5-4）计算确定，取；

	[image: ]——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流量（m3/h）；

	[image: ]——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扬程（m水柱）；

	[image: ]——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点效率，根据水泵生产企业提供的数据取值，当无资料时可按水泵流量近似取值：G≤60m3/h时取0.63，60 m3/h＜G≤200 m3/h时取0.69，G＞200m3/h时取0.71。


D.1.6 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可采用本标准提供的表E.2.3-2和表E.2.3-3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129632369][bookmark: _Toc380751421][bookmark: _Toc379983787][bookmark: _Toc398902026]D.2  冷却塔供冷设计计算
D.2.1 冷却塔供冷的设计计算步骤如下：
1 计算冬季内区房间风机盘管负担冷负荷；
2 根据夏季已选定的风机盘管和内区风机盘管负担的冬季冷负荷，计算确定空调冷水设计温度；
3 确定系统总供冷量和流量，进行负荷侧系统设备配置；
4 根据系统总供冷量，结合冷却塔、冷源水循环泵的配置和冷却塔冷却特性，确定冷源侧水流量、设计水温和满足水温的室外湿球温度； 
5 预测冷却塔供冷时间；
6 确定冷却塔供冷的自动控制方案。
D.2.2 冷却塔冷却特性见图D.2.2-1～4。图中流量比为冷却塔冬季供冷时的设计流量与夏季名义流量之比；Δt为冷却塔供冷时进出口温差。
[image: ]
图D.2.2-1冷却塔特性曲线——流量比100％



[image: ]
图D.2.2-2  冷却塔特性曲线——流量比70％



[image: ]
图D.2.2-2  冷却塔特性曲线－流量比50％

D.2.3 北京地区全年常用冷却塔供冷时间见表D.2.3。
表D.2.3  北京地区全年常用冷却塔供冷时间
	室外空气
湿球温度
tw（℃）
	冷却塔供冷天数

	
	全天24小时100%满足
	全天60％小时数满足

	
	采暖期（11月15日～3月15日）
	采暖期（11月15日～3月15日）

	－5
	14
	19

	－4
	19
	28

	－3
	26
	43

	－2
	39
	56

	－1
	48
	71

	0
	68
	82

	1
	81
	92

	2
	90
	101

	3
	101
	105

	4
	104
	107

	5
	106
	107

	6
	110
	111

	7
	112
	117

	8
	117
	119

	9
	119
	121

	10
	121
	121

	11
	121
	121

	12
	121
	121

	13
	121
	121


[bookmark: _Toc129632370][bookmark: _Toc380751422][bookmark: _Toc379983788][bookmark: _Toc398902027]D.3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
D.3.1 判断空气能量回收装置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ψ是否大于等于100%，应计算设计工况时的排风出口空气实际含湿量d4（假设不结露），并与该工况时空气的饱和含湿量d4b进行比较，如果d4≥d4b，则判断ψ≥100%。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性能参数变化示意见图D.3.1。

[image: ]

图D.3.1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性能参数变化示意

D.3.2 排风出口空气饱和含湿量d4b，按下列公式计算：
[image: ] （g/kg干空气）                （D.3.2-1）
           [image: ]                      （D.3.2-2）
式中： P4b——排风出口空气饱和水蒸汽分压力（Pa），通过公式（D.3.2-2）计算得出；
B——当地大气压（Pa），北京地区取B=105 Pa；
c1=-5800.2206/(273.15+t4)；
c2=1.3914993；
c3=－0.04860239(273.15+t4)；
    c4=0.41764768×10-4(273.15+t4)2；
    c5=0.14452093×10-7(273.15+t4)3；
    c6=6.5459673 ln(273.15+t4) ；
t4——排风出口空气干球温度（℃），通过公式（D.3.3-3）计算得出。
D.3.3 已知设备的温度（显热回收）效率和焓（全热回收）效率，排风出口空气含湿量d4按下列公式计算：
[image: ]（g/kg干空气）            （D.3.3-1）
[image: ]                  （D.3.3-2）
[image: ][image: ]                （D.3.3-3）
式中：i4——排风出口空气焓值（kJ/kg干空气）根据公式（D.3.3-2）计算得出；
t4——排风出口空气干球温度（℃），通过公式（D.3.3-3）计算得出；
ηi——全热回收效率，近似按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冬季规定工况效率确定。
ηt——温度（显热）效率（%），近似按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冬季的规定工况效率确定；
i3——排风进口空气焓值（kJ/kg干空气），根据室内空气的设计工况确定；
i1——新风进口空气焓值（kJ/kg干空气），北京地区取i1=-8.19 kJ/kg干空气；
t3——排风进口干球温度（℃），根据室内设计工况确定；
t1——新风进口干球温度（℃），北京地区取t1=-9.9（℃）；
Lx——新风量（m3/h）；
Lp——排风量（m3/h）；
ρx——设计工况新风空气密度（kg/m3），北京地区取ρx=1.3kg/m3；
ρp——排风空气密度（kg/m3），一般取ρp=1.2kg/m3。
D.3.4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防结露校核可采用本标准提供的表D.2.5-2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398902028][bookmark: _Toc129632371][bookmark: _Toc379983789][bookmark: _Toc380751423]D.4  管道和设备绝热层最小厚度和最小热阻
D.4.1 管道和设备的绝热层厚度可按本标准第D.4.2条～第D.4.5条提供的数据确定，各表的制表条件如下：
   1  保温材料在其平均使用温度tm下的导热系数λ计算公式：
      柔性泡沫橡塑  λ= 0.034+0.00013 tm
      离心玻璃棉    λ= 0.031+0.00017 tm
      聚氨酯发泡    λ= 0.0275+0.00009 tm
   2  供热管道：
室内环境温度20℃，风速0m/s；
室外温度0℃，风速3m/s；
使用期120天（2880小时）；
热价85元/GJ（相当于燃气），还贷期6年，利息10％。
   3  室内供冷管道：
室内环境温度不高于31℃、相对湿度不大于75％；
使用期120天（2880小时）；
冷价75元/GJ，还贷期6年，利息10％。 
   4  室内生活热水管道
室内环境温度5℃的使用期150天；
热价85元/GJ（相当于燃气），还贷期6年，利息10％。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D.4.2 供热管道保温层厚度可按表D.4.2-1和表D.4.2-2确定，设备保温层厚度可取最大直径管道的保温厚度再增加5mm。
表D.4.2-1  建筑物内供热管道保温层最小厚度δmin(mm)
	最高介质温度
（℃）
	柔性泡沫橡塑δmin及对应公称管径（mm）

	
	25
	28
	32
	36
	40
	45
	50

	60
	≤DN20
	DN25～
DN40
	DN50～
DN125
	DN150～
DN400
	≥DN450
	—
	—

	80
	—
	—
	≤DN32
	DN40～
DN70
	DN80～
DN125
	DN150～
DN450
	≥DN500

	最高介质温度（℃）
	离心玻璃棉δmin及对应公称管径（mm）

	
	40
	50
	60
	70
	80
	90
	100
	120
	140

	60
	≤DN50
	DN70～DN300
	≥DN350
	—
	—
	—
	—
	—
	—

	80
	≤DN20
	DN25～DN70
	DN80～DN200
	≥DN250
	—
	—
	—
	—
	—

	95
	—
	≤DN40
	DN50～DN100
	DN125～
DN300
	DN350～
DN2500
	≥DN3000
	—
	—
	—

	140
	—
	—
	≤DN32
	DN40～
DN70
	DN80～
DN150
	DN200～
DN300
	DN350～
DN900
	DN≥1000
	

	190
	—
	—
	—
	≤DN32
	DN40～
DN50
	DN70～
DN100
	DN125～
DN150
	DN200～
DN700
	≥DN800


表D.4.2-2  室外供热管道保温层最小厚度δmin (mm)
	最高介质温度（℃）
	离心玻璃棉δmin及对应公称管径（mm）

	
	40
	50
	60
	70
	80
	90
	100
	120
	140

	60
	—
	≤DN80
	DN100～DN250
	≥DN300
	—
	—
	—
	—
	—

	80
	—
	≤DN40
	DN50～
DN100
	DN125～DN250
	DN300～DN1500
	≥DN2000
	—
	—
	——

	95
	—
	≤DN25
	DN32～
DN70
	DN50～
DN150
	DN150～DN400
	DN500～DN2000
	≥DN2500
	—
	—

	140
	—
	—
	≤DN25
	DN32～
DN50
	DN70～
DN100
	DN125～DN200
	DN250～DN450
	≥DN500
	—

	190
	—
	—
	—
	≤DN25
	DN32～
DN50
	DN70～
DN80
	DN100～DN150
	DN200～DN450
	≥DN500


[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7]D.4.3 室内空调冷水管道保冷层厚度可按表D.4.3确定；蓄冷设备保冷厚度可取对应介质温度最大口径管道的保冷厚度再增加5mm～10mm。
表D.4.3  室内空调冷水管道保冷层最小厚度δmin (mm)
	最低介质温度5℃
	最低介质温度-10℃

	柔性泡沫橡塑
	玻璃棉管壳
	柔性泡沫橡塑
	聚氨酯发泡

	管径
	δmin
	管径
	δmin
	管径
	δmin
	管径
	δmin

	≤DN 40
	19
	≤DN32
	25
	≤DN32
	28
	≤DN32
	25

	DN50~DN150
	22
	DN40～DN100
	30
	DN40～DN80
	32
	DN40～DN150
	30

	≥DN200
	25
	DN125～DN900
	35
	DN100～DN200
	36
	≥DN200
	35

	
	
	
	
	≥DN250
	40
	—
	—


D.4.5 介质温度不高于70℃的室内生活热水管保温层厚度可按表D.4.5确定。
表D.4.5  室内生活热水管道保温层最小厚度δmin(mm)
	离心玻璃棉
	柔性泡沫橡塑

	公称管径(mm)
	δmin 
	公称管径(mm)
	δmin

	≤DN40
	50
	≤DN50
	40

	DN50～100
	60
	DN70～DN125
	45

	DN125～300
	70
	DN150～DN300
	50

	≥DN350
	80
	≥DN350
	55


[bookmark: _Toc398902029][bookmark: _Toc129632372]D.5  太阳能生活热水相关计算
D.5.1 太阳能热水系统能量平衡方程应按下式计算：

                                         （D.5.1）
式中：Qs--集热系统年得热量（kJ）；
 Qaux---辅助能源年加热量（kJ）；
 Qhl---系统年热损失量（kJ）；
 Qu---用户年用热量（kJ）。

D.5.2 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损比，应按下式 计算：

                                           （D.5.2）
式中：μ---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损比；
  Qhl---系统年热损失量（kJ）。

D.5.3 太阳能有效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D.5.3）
式中：ηr ---太阳能有效利用率；
Qs--集热系统年得热量（kJ）；
 Qhl——系统年热损失量（kJ）。
D.5.4 用户年用热量Qu可按下式计算：

                （D.5.4）
c——水的比热容，取4.2kJ/（kg·℃）；
ρ——水的密度，取1000kg/m³；
q——平均日热水用水定额，L/（人·天）；按现行地方标准《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DB11/T461-2019表4.4.3-1中用水定额下限值选取。如有实际调研数据，可作为平均日热水用水定额设计依据。
P——用热水人数； 
ΔT——用户使用生活热水水温与冷水温度之差，℃。其中，热水水温按60℃计算，冷水温度根据现行地方标准《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11/T461，按年平均水温计算。

D.5.5 集热系统年得热量可按下式计算：

                                       （D.5.5）  
式中： n——集热系统运行天数，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确定； 
Jdi——逐日太阳辐照量（kJ/m²）；根据《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中的逐时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照度（W/m²），计算北京地区逐日太阳辐照量；
A——系统集热器总面积（m²）；
ηcd——集热器年平均集热效率（%）；根据集热器产品确定。
D.5.6 系统年热损失量Qhl可按下列规定简化计算：
    系统年热损失量包括供应侧管道循环热损失量、集热侧管道循环热损失量、水箱热损失量。
1 当系统每天24h连续供应热水时：

                                （D.5.6-1）
2 当系统每天供应热水时间在8-12h时：

                                   （D.5.6-2）

3 管道循环热损失量可按下式计算：

                              （D.5.6-3）
式中：d——管道直径，m；
l——管道长度，只计算供热侧主循环管路，即储热水箱出口后立管双向长度。不计算各户的支管长度， m；

——管道外空气温度，℃；

——管道内热水温度，℃；

——管道保温层外径， m；

——管道保温层内径，m；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W/（m·℃）]；常用保温材料的热物理性能计算参数按产品实际测试结果选取，无测试数据时可按《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2016表B.1及表B.2选用；
t——全年管道热水循环总时间， s。
D.5.7 当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按照冬季不运行进行设计时，相应冷水温度和计算的时间参数应进行相应调整。

[bookmark: _Toc129632373]D.6  照明节能设计计算
D.6.1 照明节能设计判定表
1 对于照度E满足《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对照度及照明质量的相关规定。
2 对于照明功率密度LPD，根据《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版3.3.7条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室形指数等于或小于1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可增加，但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20%；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提高或降低一级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image: ]                       （D.6.1-1）
[image: ]                     （D.6.1-2）
式中：E——照度标准值，lx；
E设——照度设计值，lx；
LPD——照明功率密度标准值， W/m2；
LPD设——照明功率密度设计值， W/m2；
η光——LED光源的光效，lm/W；
n ——灯具数量；
m ——灯具内光源数量；
U ——利用系数，按厂家样本或《照明设计手册》（第三版) 第二十五章的表确认利用系数；
K ——维护系数；
Φ1——单个光源光通量，lm；
PL——光源实际功率，W；
PB——镇流器功耗，W。
D.6.2 室型指数RI及室空间比RCR
                                  （D.6.2-1）
式中：L--房间长度，m；
W—房间宽度，m；
—灯具在工作面以上的高度，m；
S—房间面积，㎡；
l—房间周长，㎡。
                              （D.6.2-2）
式中：L--房间长度，m；
W—房间宽度，m；
—灯具在工作面以上的高度，m；
S—房间面积，㎡；
l—房间周长，㎡。
D.6.3 利用系数U的取值
1 照明设计时如果已经可以确定房间的顶棚、墙壁、地面的反射比（见本标准4.1.13条），应明确表示出，并根据室形指数RI查灯具利用系数表，得到房间的利用系数U。
2 照明设计时如果还不能确定房间的顶棚、墙壁、地面的反射比，应明确表示出照明设计参考的各项反射比，既作为照度计算的依据，也作为后续室内设计、施工的指标要求。
[bookmark: _Toc129632374][bookmark: _Toc398902030]

附录E  机电专业节能判断
[bookmark: _Toc379983781][bookmark: _Toc380751415][bookmark: _Toc398902031][bookmark: _Toc129632375]E.1  机电专业节能判断文件
E.1.1 节能判断应提供各专业的设计说明、设备表和设计图纸，说明中应有节能设计的相关要求。
E.1.2 暖通专业节能判断设计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空调冷负荷计算书；
2 供暖热负荷计算书； 
3 空调供暖水系统管网水力平衡计算书；
4 节能直接判定表和计算表（只需填写和提交工程中存在的项目）；
5 全年能耗计算输出报告。
E.1.3 给排水专业节能判断设计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生活热水用水量计算书；
2 冷却塔集水盘计算书（见第E.2.3条）
3 给排水专业节能判定表；
4 全年能耗计算输出报告。
E.1.4 电气专业节能判断设计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能分项计量仪表分布表；
2 照明节能设计判定表； 
3 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设计判定表；
4 全年能耗计算输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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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暖通专业节能判定表和计算表
E.2.1 暖通总体节能判定
表E.2.1    暖通总体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项目
	判断内容
	遵照条文

	冷
源
	电冷水机组选型
	冷负荷计算总值（kW）
	机组总装机制冷量（kW）
	5.1.3
5.2.12

	
	
	
	
	

	
	冬季内
区供冷
	内区面积
（m2）
	冬季冷负荷
（kW）
	采用的空
调系统形式
	利用自然冷源措施
	5.2.20
5.2.21

	
	
	
	
	
	
	

	热源
	热源形式
	供热负荷计算总值（kW）
	供热水温（℃）/供热量总体调节措施
	5.1.3
5.6.2

	
	
	
	系统名称或编号
	

	
	
	
	水系统1
	水系统2
	水系统3
	……
	

	
	
	
	
	
	
	
	

	主要区域室
温自控措施和温度监测
	风机盘管
	散热器
	地面供暖
	新风系统
	全空气系统
	……
	5.6.6
5.6.7
5.6.8

	
	
	
	
	
	
	
	

	计量
	冷热源能量计量项目
	热源机房
供热量计量
	供冷机房
供冷量计量
	用户名称和结算点计量表安装位置
	5.6.12
5.6.13
5.6.15

	
	
	
	
	供热
	供冷
	

	
	（燃料消耗量、设备耗电量、补水量）
	(有或无)
	(有或无)
	
	
	

	
	
	
	
	
	
	

	
	
	
	
	
	
	




E.2.2 直接电加热热源判定
表E.2.2  直接电加热热源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项目
	直接电加热
设备名称
	采用条件

	供暖
	全部采用市政电
	
	是否具备集
中供热条件
	环保或消防
的限制原因
	不能采用热泵供暖的原因

	
	
	
	
	
	

	
	可再生
能源发电
	
	发电量
（kW）
	直接电热供暖、加湿用电量
（kW）

	
	
	
	
	

	
	低谷电
蓄热
	
	冬季电力供
应是否充足
	电锅炉是否在用电高峰和平峰段使用
	冷机和冷却泵装机总容量（kW）
	电锅炉装机
容量（kW）

	
	
	
	
	
	
	

	电蒸汽加湿
	
	是否有其他加湿用蒸汽源
	冬季必须保证相对湿度要求的电蒸汽加湿房间名称

	
	
	
	

	
	
	
	

	
	
	
	


注：遵照条文5.2.1
57

E.2.3 冷热源设备节能判定
表E.2.3-1   冷热源设备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设备/系统
名称及编号
	单机/系统主要
规格参数
	判定项目
	遵照条文

	锅炉及
燃料种类
	名义热功率
(kW)
	名义热效率（%）
	5.2.2

	
	
	实际值
	限值
	

	
	
	
	
	

	
	
	
	
	

	水冷式
电冷水机组
	名义制冷量Qc
(kW)
	制冷性能系数COP
	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1）
	5.2.6
5.2.10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风冷式
电冷水机组
	名义制冷量Qc
(kW)
	制冷性能系数COP
	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
	5.2.6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多联机系统
	名义制冷量CC
（kW）
	制冷综合部分性能系数IPLV（C）（水环式）
	EERmin（风冷式热泵型）或EER（地埋管式和地下水式）
	APF（风冷式热泵型）
	5.2.10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续表E.2.3
	设备/系统
名称及编号
	单机主要规格参数
	判定项目
	遵照条文

	电机驱动式单元空调机、风管式、屋顶单元式
	名义制冷量CC
（W）
	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
	全年性能系数APF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
	5.2.8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房间空调器
	额定制冷量CC
	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
	全年性能系数APF
	5.2.9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地源热泵
	制冷量
Qc (kW)
	制热量Qr (kW)
	全年综合性能系数ACOP
	5.2.6


	
	
	
	
	

	
	
	
	
	

	
	
	
	
	

	冷却塔2）
	单台冷却塔底盘存水容积（不设集水箱）（m3）
	集水箱总调节容积（m3）
	5.2.16

	
	所需容积
	实际容积
	所需调节容积
	实际调节容积
	

	
	
	
	
	
	

	
	
	
	
	
	

	
	
	
	
	
	



续表E.2.3
	设备名称
	判定项目
	系统名称或编号
	遵照条文

	供暖水系统
循环泵
	供暖水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3）
	系统1
	系统2
	系统3
	……
	5.3.6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空调冷水系统循环泵
	空调水系统耗电输冷比ECR-a4）
	系统1
	系统2
	系统3
	……
	5.3.6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空调热水系统循环泵
	空调水系统耗电输热比EHR-a4）
	系统1
	系统2
	系统3
	……
	5.3.6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注：1  水冷式冷水机组和单元机组的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值可使用表E.2.3-2进行计算。
2  冷却塔底盘所需存水容积（不设集水箱）和集水箱所需调节容积可使用表E.2.3-3进行计算。
3  供暖水系统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EHR-h可使用表E.2.3-4进行计算。
4  空调水系统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EHR-a和耗电输冷比ECR-a可使用表E.2.3-5进行计算。



表E.2.3-2   水冷式电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计算表
机组与冷却水泵、冷却塔采用一对一配置
	制冷机组
	冷却泵
	冷却塔
耗电量Et
	SCOP
计算值
	SCOP
限值

	类型
	制冷量Qc
	COP或EER
	耗电量EL
	流量G
	扬程H
	效率ηb
	耗电量Eb
	
	
	

	
	kW
	/
	kW
	m3/h
	m
	/
	kW
	kW
	/
	/

	　
	　
	　
	　
	　
	
	　
	　
	　
	　
	　

	　
	　
	　
	　
	　
	
	　
	　
	　
	　
	　

	　
	　
	　
	　
	　
	
	　
	　
	　
	　
	　


多台机组共用一套冷却水系统
	制冷机组
	冷却泵

	类型
	单台制冷量
	同规格
数量
	同规格
制冷量Qc
	COP
或EER
	耗电量
EL
	SCOP
限值
	Qc·SCOP
	流量
G
	扬程
H
	效率
ηb
	同规格
数量
	耗电量
Eb

	
	kW
	台
	kW
	/
	kW
	/
	/
	m3/h
	m
	/
	台
	kW　

	　
	　
	
	
	
	　
	　
	　
	　
	　
	　
	　
	　

	　
	　
	
	
	
	　
	　
	　
	　
	　
	　
	　
	　

	　
	　
	
	
	
	　
	　
	　
	　
	　
	　
	　
	　

	机组制冷量总计
ΣQc
	　
	机组耗电量总计
ΣEL
	
	冷却泵耗电量总计
ΣEb
	
	冷却塔风机总功率ΣEt
	
	综合
SCOPz
	
	限值SCOPzx
	
	　（结论：
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


注：1  空白格内填入数据取值见附录D.1。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表E.2.3-3   冷却塔存水容积计算表

单台冷却塔底盘存水容积（不设集水箱）
	冷却塔
类型
	单塔
循环量Gt
	湿润填料
水量Vt
	冷却塔上部管段水量
	集水盘容量

	
	
	
	接塔支管
	共用干管
	

	/
	m3/h
	m3
	长度m
	管径mm
	长度m
	管径mm
	m3

	　
	　
	　
	　
	　
	　
	　
	　

	　
	　
	　
	　
	　
	　
	　
	　

	　
	　
	　
	　
	　
	　
	　
	　


共用集水箱调节容积
	冷却塔
类型
	循环量
Gt
	填料水量
Vt
	冷却塔上部管段

	
	
	
	管段1
	管段2
	管段3

	/
	m3/h
	m3
	长度m
	管径mm
	长度m
	管径mm
	长度m
	管径mm

	
	
	
	
	
	
	
	
	

	
	
	
	冷却塔下部管段

	
	
	
	管段1
	管段2
	管段3

	
	
	
	长度m
	管径mm
	长度m
	管径mm
	长度m
	管径mm

	
	
	
	
	
	
	
	
	

	湿润填料总水量Vt（m3）
	管段总水容量Vg（m3）
	集水箱最小调节容积Vx（m3）

	
	
	


注：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表E.2.3-4   供暖水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计算表
	系统名称
	
	设计热负荷Q（kW）
	
	设计供回水温差
ΔT（℃）
	
	最大水泵
流量
G（m3/h）
	

	管网长度ΣL（m）
	
	水泵级数
	
	系统α值
	
	系统A值
	

	系统B值
	
	系统EHR
	
	EHR限值
	
	结论
	

	同规格水泵编号
	1
	2
	3
	4
	/
	/
	/

	水泵流量G（m3/h）
	
	
	
	
	/
	/
	/

	水泵扬程H（m）
	
	
	
	
	/
	/
	/

	水泵效率ηb
	
	
	
	
	/
	/
	/

	水泵数量（台）
	
	
	
	
	/
	/
	/

	G·H/ηb
	
	
	
	
	水泵总功率（kW）
	


注：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表E.2.3-5  空调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计算表
	供热系统

	系统名称
	系统制式
	设计热负荷Q（kW）
	供回水温差
ΔT（℃）
	管网长度
ΣL（m）
	水泵级数
	最大水泵流量
G（m3/h）

	
	
	
	
	
	
	

	系统A值
	系统B值
	系统α值
	系统EHR
	EHR限值
	结论

	
	
	
	
	
	

	同规格水泵编号
	1
	2
	3
	4
	/
	/

	水泵流量G（m3/h）
	
	
	
	
	/
	/

	水泵扬程H（m）
	
	
	
	
	/
	/

	水泵效率ηb
	
	
	
	
	/
	/

	水泵数量（台）
	
	
	
	
	/
	/

	G·H/ηb
	
	
	
	
	水泵总功率（kW）
	

	供冷系统

	系统名称
	设计冷负荷Q（kW）
	供回水温差
ΔT（℃）
	管网长度ΣL（m）
	水泵级数
	最大水泵流量
G（m3/h）

	
	
	
	
	
	

	系统A值
	系统B值
	系统α值
	系统ECR
	ECR限值
	结论

	
	
	
	
	
	

	水泵编号
	1
	2
	3
	4
	/
	/

	水泵流量G（m3/h）
	
	
	
	
	/
	/

	水泵扬程H（m）
	
	
	
	
	/
	/

	水泵效率ηb
	
	
	
	
	/
	/

	水泵数量（台）
	
	
	
	
	/
	/

	G·H/ηb
	
	
	
	
	水泵总功率（kW）
	


注：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2.4 全空气系统节能判定

表E.2.4    全空气系统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空调区域类型
及空调系统功能
	系统名称或编号
	送风量
（m3/h）
	最大新风量
（m3/h）
	最大新风比
（%）
	最大总新风
比限值（％）

	一般房间
夏季供冷冬季供热
	1
	
	
	－
	－

	
	2
	
	
	－
	－

	
	……
	
	
	－
	－

	
	总
	
	
	
	≥50

	人员密集大空间
夏季供冷冬季供热
	1
	
	
	
	－

	
	2
	
	
	
	－

	
	......
	
	
	
	－

	
	总
	
	
	
	≥70

	内区全
年供冷
	多个房间共用一个空调系统
	1
	
	
	
	≥70

	
	
	2
	
	
	
	≥70

	
	
	......
	
	
	
	≥70

	
	同一大空间有几个空调系统
	1
	
	
	－
	－

	
	
	2
	
	
	－
	－

	
	
	......
	
	
	－
	－

	
	
	总
	
	
	
	≥70


注：遵照条文5.4.7。


E.2.5 集中新风系统、全空气直流系统、热回收双向换气机节能判定
表E.2.5-1  集中新风系统、全空气直流系统、热回收双向换气机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系统名称或编号
	集中新风（直流）系统
	热回收系统

	
	新(送)风量Gx( Gs)
(m3/h)
	是否进行
热回收
	排风量Gp
(m3/h)
	Gp/
 Gx(Gs)
	ΣGp/
ΣGx
	冬季空气出口相对湿度
	新（送）风是否进行预热处理

	新风1
	
	
	
	
	--
	
	

	新风2
	
	
	
	
	--
	
	

	新风3
	
	
	
	
	--
	
	

	……
	
	
	
	
	--
	
	

	总计
	ΣGx=
	--
	ΣGp=
	--
	
	--
	--

	限值
	--
	--
	--
	0.75～1.33
	≥0.50
	＜100%
	--

	直流1
	
	是
	
	
	--
	
	

	直流2
	
	是
	
	
	--
	
	

	……
	
	是
	
	
	--
	
	

	限值
	--
	--
	0.75～1.33
	--
	＜100%
	--

	遵照条文
	5.4.11、5.4.12、5.4.13
	--
	5.4.14
	5.4.11
	5.4.14
	5.4.14

	不设置有组织送新风的空调区人员所需总新风量Gxz (m3/h)
	
	热回收双向换气机负担人员所需新风量(m3/h)
	
	Gx/Gxz
	遵照条文

	
	
	
	
	（0/≥50%）
	5.4.15


注： 1  不进行热回收的“新风系统”不需填写“热回收系统”中各项参数。
     2  “直流系统”只填写根据本标准第5.4.12条设置热回收的系统.
3  冬季出口相对湿度可按表E.2.5-2进行计算。

表E.2.5-2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表
	温度效率ηt
	焓效率  ηi
	新风量Lx
	排风量Lp
	新风进口
焓值i1
	新风进口温度t1
	排风进口相对湿度φ3
	排风进口温度t3

	/
	/
	m3/h
	m3/h
	kJ/kg干空气
	℃
	%
	℃

	　
	　
	　
	　
	-8.19
	　
	　
	　

	排风出口温度
t4
	排风出口饱和水蒸气分压力P4b
	排风出口饱和含湿量
d4b
	排风出口含湿量
d4
	结论

	℃
	Pa
	g/kg干空气
	g/kg干空气
	/

	　
	　
	　
	　
	　


注：1计算方法及空白格内填入数据取值见附录D.3。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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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9632377]E.3  给排水专业节能设计判定表
E.3.1生活热水节能判断表
	工程号
	
	工程名称
	

	设计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定人
	
	

	建筑物面积（m2）
	
	最高日生活热水用水定额
	
	生活热水最高日总用水量（m3）
	
	限值

	
	
	
	
	
	
	

	
	
	
	
	
	
	

	采用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时
	热损比
	
	

	
	
太阳能有效利用率
	
	≥40%

	
	热水系统型式
	
	

	
	辅助热源形式
	
	燃气/电

	不采用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的用户
	生活热水主体热源形式
	燃气锅炉热效率
	
	≥94%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性能系数
	
	符合表5.3.5

	生活热水采用市政供电作为主体热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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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9632378]E.4  电气专业节能设计判定表
表 E.4.1  电能分项计量仪表分布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分项计量主机设置地点
	
	电力仪表总数
	

	多功能数字仪表数
	
	普通有功数字仪表数
	　

	变电室编号
	变压器
编号
	变压器
型号规格
	低压总进线
多功能仪表编号
	多功能仪表
所在柜号
	电流互感器
变比

	
	T1
	　
	　
	　
	

	
	T2
	　
	　
	　
	

	
	T3
	　
	　
	　
	

	
	T4
	　
	　
	　
	

	
	T5
	　
	　
	　
	

	
	T6
	　
	　
	　
	

	分项计量名称编码
	有功仪表数量
	表号及分布位置

	照明插座等
用电
	A1A
	　
	　

	
	A1B
	　
	　

	
	A1C
	
	

	
	A1D
	
	

	
	A2 
	　
	　

	
	A3
	　
	　

	
	A4
	
	

	
	合计
	　
	--　

	冷源等设备机房用电
	B1A
	　
	　

	
	B1B
	　
	　

	
	B1C
	
	

	
	B1D
	
	

	
	B1E
	　
	　

	
	B1F
	　
	　

	
	B2A
	　
	　

	
	B2B
	　
	　

	
	B2C
	　
	　

	
	B3A
	
	

	
	B3B
	
	

	
	B4
	
	

	
	合计
	
	--

	空调通风用电
	C
	　
	　

	其他动力用电
	D1A
	　
	　

	
	D1B
	　
	　

	
	D1C
	　
	　

	
	D1D
	　
	　

	
	D2
	
	--

	
	合计
	　
	　

	特殊场所用电
	E1
	　
	　

	
	E2
	　
	　

	
	E3
	　
	　

	
	E4
	　
	　

	
	E5
	　
	　

	
	E6
	　
	　

	
	E7
	
	

	
	合计
	　
	　

	建筑光伏发电
	F
	
	

	
	合计
	
	


注： “变压器编号”和“分项计量名称编码”按具体工程项目增减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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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2  照明节能设计判定表
	场所
	楼层
	房间或
轴线号
	光源
类型
	房间
净面积
（m2）
	灯具安装高度
（m）
	参考平面高度（m）
	灯具类型
	单套灯具光源参数
	灯具
数量
	总安装容量
（W）
	照度（Lx）
	室形指数RI
	照明功率密度
LPD （W/m2）

	
	
	
	
	
	
	
	灯型
	效率（%）/光效（lm/W）
	光源含镇流器或驱动器功耗/（W）
	光通量
（lm）
	
	
	计算值
	标准值
	计算值
	标准值
	计算值
	限值
	修正系数
	折算值

	普通办公室
	
	
	LED灯
	60
	2.70
	0.75
	平板灯
	110
	32
	3520
	8
	256
	293
	300
	1.9
	＞1.0
	4.3
	9.0
	1.0
	4.3

	高档办公室
	
	
	LED灯
	
	
	
	平板灯
	
	
	
	
	
	
	
	
	
	
	
	
	

	商场
	
	
	LED灯
	
	
	
	筒灯
	
	
	
	
	
	
	
	
	
	
	
	
	

	
	
	
	LED灯
	
	
	
	灯带
	
	
	
	
	
	
	
	
	
	
	
	
	

	会议室
	
	
	LED灯
	
	
	
	平板灯
	
	
	
	
	
	
	
	
	
	
	
	
	

	
	
	
	LED灯
	
	
	
	筒灯
	
	
	
	
	
	
	
	
	
	
	
	
	

	走廊
	
	
	LED灯
	
	
	
	平板灯
	
	
	
	
	
	
	
	
	
	
	
	
	

	……
	

	
	
	
	
	
	
	
	
	
	
	
	
	
	
	
	
	
	
	

	……
	

	
	
	
	
	
	
	
	
	
	
	
	
	
	
	
	
	
	
	


注：根据《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版3.3.7条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室形指数等于或小于1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可增加，但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20%；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提高或降低一级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E.4.3  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设计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建筑物方位角
	　

	光伏屋顶

	屋面水平投影面积（㎡）
	　
	光伏组件敷设面积（㎡）
	　
	太阳能光伏组件类型
	晶硅/薄膜……

	设置形式
	BIPV/BAPV
	设置角度（°）
	　
	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光电转化效率
	　

	太阳能光伏系统装机容量(kWp)
	　
	折算小时数（h)
	　
	年发电量(kWh)
	　

	光伏幕墙/建筑立面光伏

	设置朝向
	太阳能光伏组件类型
	设置形式
	设置角度（°）
	太阳能光伏组件光电转化效率
	光伏组件敷设面积（㎡）

	东
	晶硅、薄膜……
	BIPV/BA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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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硅、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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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晶硅、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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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光伏系统装机容量(kWp)
	　
	折算小时数（h)
	　
	年发电量(kWh)
	　

	分布式光伏景观

	太阳能光伏组件类型
	晶硅、薄膜……
	应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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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光伏系统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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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发电量(kWh)
	　
	　
	　

	太阳能光伏组件功率合计(kWp)
	　
	单位建筑面积发电量（㎡）
	　
	光伏发电量总计(kWh)
	　

	太阳能光伏系统接入公共电网方式
	（并网光伏系统/独立光伏系统）

	太阳能光伏系统储能装置设置形式
	　

	太阳光伏系统提供的电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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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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